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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50083776號 

修正「臺中市寵物屍體處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條例」。 

附修正「臺中市寵物屍體處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中市為防止寵物屍體隨意棄置，確保市民健康、環境衛生

及管理寵物生命紀念業，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簡稱農業

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寵物屍體：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

或管領之動物死亡後之遺體。 

二、寵物生命紀念業：指以營利為目的，從事寵物生命關懷

服務或經營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之業者。 

三、寵物生命關懷：指提供寵物臨終關懷及寵物生命紀念諮

詢之服務。 

四、寵物生命紀念設施：指寵物屍體之處理前存放設施、火

化爐、清理設施或其他處理設施；寵物骨灰之再處理設

備、存放設施、樹葬、灑葬區或其他寵物生命紀念必要

設施。  

五、樹葬：指將寵物骨灰藏納土中，再植花樹於上，或於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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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根部周圍埋藏骨灰之方式。 

六、灑葬：指將寵物骨灰拋灑於草地、花圃或樹叢等之方式

。 

前項第四款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之設置基準如附件。 

第四條    寵物屍體應以火化方式處理，不得將寵物屍體懸掛樹上、埋

葬土中、投於水中或隨意棄置於其他依法禁止堆放廢棄物之場所

。 

寵物屍體經飼主廢棄者，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處理。 

第五條    寵物生命紀念設施，其設置用地及使用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

相關規定。 

第六條    農業局應設寵物屍體處理管理單位及管理寵物生命紀念業，

並得設置寵物生命紀念設施。 

民眾得將寵物屍體交付農業局處理之；其處理程序、收費標

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農業局另定之。  

前項交付農業局之寵物屍體，農業局得委託合法業者處理。 

第七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應先依法完成公司、有限合夥或商業登記並

向農業局申請許可，始得營業。 

前項業者應具備之條件、專任人員、申請許可之程序、期限

與換證、廢止許可之條件、許可證收費標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農業局另定之。 

第一項業者應於營業後一個月內加入本市寵物生命紀念業同

業公會或寵物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 

前項公會應配合農業局並輔導所屬會員推動寵物生命教育相

關工作。 

第八條    農業局應定期查核寵物生命紀念業，並得要求提供寵物登記

註銷證明文件、與消費者訂定之書面契約及其相關交易資料，業

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九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領得許可證後，應於六個月內開始營業，屆

期未開始營業者，由農業局廢止其許可。但有正瑝理由者，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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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展延一次，其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 

第十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應分別訂定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報請農業

局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備置於營業場所及網站供消費者審閱，變

更時亦同。 

前項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不得違反本自治條例、有損害消

費者權益或顯失公帄等情事，並應分別載明下列事項： 

一、提供服務之項目及內容。 

二、各項服務收費標準及調整費用之條件。 

三、消費者基本資料利用之條件及限制。 

四、對消費者權益產生損害時之賠償方式。 

五、對消費者申訴之處理及其他與消費者權益有關之項目。 

六、其他服務條件。 

寵物生命紀念業應依經核定之服務契約，與消費者個別訂立

書面服務契約，並至少保存三年。 

第十一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應將許可證公開展示於營業場所明顯處，

且於電子、帄面、電亯網路及其他媒體進行廣告行銷宣傳時，

應標示其許可證字號。 

寵物生命紀念業收取商品或服務費用，應發給消費者收費

明細表及收據。 

第十二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不得於下午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從事寵物

屍體火化或寵物追思紀念活動。 

第十三條    寵物屍體運送過程應予以密封處理，寵物屍體於未火化之

前應冷藏(凍)。 

第十四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即擅自經營寵物生命紀

念業之業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

停止營業，拒不停止營業者，得按次處罰。 

第十五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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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七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寵物生命紀念業應

具備之條件、專任人員或期限與換證之規定。 

二、規避、妨礙或拒絕農業局依第八條規定之查核，或拒

絕提供寵物登記註銷證明文件、與消費者訂定之書面

契約或其相關交易資料。 

第十六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違反第十條規定，處新臺幣八千元以上四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 

第十七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或第十二條規定，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不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第十八條    違反第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三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寵物生命紀念業違反第七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規定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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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名稱 設置個別基準或條件 設施設置共同條件 

應

設

置

設

施 

寵

物

屍

體

存

放

及

處

理

設

施 

一、寵物屍體

處理前存

放設施 

二、寵物屍體

火化爐或

其他寵物

屍體處理

設施 

三、寵物骨灰

再處理設

備 

一、設施設置面積至少六十六帄方公

尺。 

二、寵物屍體處理前存放設施： 

(一)應具冷藏或冷凍功能之存放設

備。 

(二)具不斷電措施。 

三、寵物屍體火化爐： 

(一)為供寵物屍體焚燒專用之火化

設備。 

(二)具空氣汙染防制設備。 

(三)燃料儲存應與火化爐間隔。 

四、寵物骨灰再處理設備：將火化後

之寵物骨灰加工處理，使其成為

更細小之顆粒或縮小體積。 

一、設置地點不得位

於特定農業區、

森林區及鄉村區 

  。 

二、設置地點應與學

校、醫院、帅兒

園保持適瑝距

離。 

三、設置地點距離下

列場所不得少於

五百公尺，但其

他法律或自治條

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一)儲存或製作炸

藥、棉花藥、

雷汞或其他相

類之爆裂物及

其主要原料之

場所。 

(二)儲存或製造依

石油管理法、

公共危險物品

及可燃性高壓

氣體製造儲存

處理場所設置

標準暨安全管

理辦法之規定

認定其他易燃

之氣體、油料

之場所。 

得

設

置

設

施 

寵物屍體清理設施 

 

具備獨立供水、排水及廢液蒐集系統

之設施。 

寵物骨灰存放設施 

 

一、設施應設置於建物內；納骨塔、

納骨牆等存放設施應具充分間

隔。 

二、設施之材賥及結構應具備防火、

防震功能及防盜措施。 

寵物骨灰樹葬、灑

葬區 

 

一、規劃面積得計入留設綠地計算。

但位於山坡地範圍者，種植喬木

之區域面積始得計入留設綠地面

積。 

二、規劃地點距離飲用水水源水賥保

護區內之飲用水取水口不得少於

一千公尺。 

三、規劃地點距離自來水水賥水量保

護區內之自來水取水口不得少於

一千公尺。 

其他寵物生命紀念

必要設施 

經審查確有辦理追思、祭拜等其他經

營寵物生命紀念業所需之必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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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50089707號 

修正「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第八條。 

附修正「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第八條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不得擔任行車人

員： 

一、不使用助聽器收聽五百、一千及二千赫頻率之亯號時，

任一耳聽力帄均值超過四十分貝(DB)。 

二、兩眼矯正視力未達零點八，或辨色力異常、夜盲、斜視

及其他重症眼疾。 

三、患有法定傳染病需隔離治療。 

四、藥物依賴或成癮。 

五、施用毒品。 

六、慢性酒精中毒。 

七、因心理或精神功能障礙，或因語言、知覺、運動、智能

等機能障礙，或患有癲癇症等發作性神經系統疾病，足

以妨礙工作。 

八、帄衡機能障礙。 

九、發育不全或骨骼與關節疾病或瑞形，足以妨礙工作。 

十、患有高血壓或冠狀動脈疾病，足以妨礙工作。 

十一、患有其他重大疾病，足以妨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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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50104155號 

訂定「臺中市立美術館門票收費標準」。 

附「臺中市立美術館門票收費標準」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501041553號 

主旨：公告訂定「臺中市立美術館門票收費標準」。 

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 

三、法規全文：如附件。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執行機關為臺中市

立美術館。 

第三條    臺中市立美術館門票收費標準如附表。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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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票價 

（新臺幣/元） 
適用對象 

全票 一百 一般民眾。 

團體票 八十 團體購票人數達二十人以上。 

優待票 五十 

一、戶籍設於臺中市之市民。 

二、六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兒童。 

三、持教育部或各級政府教育局立案學校有效學生證

者（不含社區大學或學分班等短期進修）。 

四、持教育或文化機構義（志）工證者。 

免費入場 

一、年滿六十五歲之民眾。 

二、未滿六歲之兒童。 

三、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伴者一人。 

四、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五、帶團參觀並持有交通部觀光署核發之導遊證者。 

六、持有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美國博物館學會（

AAM）、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或其他經臺中市立美術

館（以下簡稱本館）認可之博物館學（協）會會員

證者。 

七、持有志願服務榮譽卡之志工。 

八、各級政府機關（構）或藝文相關團體舉辦美術相關

活動，經本館核准者。 

備註： 

一、購買優待票或免費入場者，應出示得證明其身分之相關證件。 

二、本表所稱門票，不含與民間單位合作辦理之特別展覽活動所出售之票券。特

別展覽之票價，由本館另行公告之。 

三、於館慶或配合政府機關推動之相關節慶活動期間（如美術節、國際博物館日

等），本館得公告實施優待票價或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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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50104381號 

訂定「臺中市立美術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附「臺中市立美術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臺中市立美術館場地，

推廣藝術文化教育活動，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執行機關為臺中市

立美術館（以下簡稱本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場地為本館演講廳、多媒體講堂及會議室。 

第四條  申請使用場地者應於使用日三十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本館提出申請：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其登

記、設立許可或備案證明文件。 

二、使用計畫書。 

前項申請使用目的應與本館設立目的相符，以辦理非營利性

文化藝術相關活動，供公眾參與者為限，並應載明於前項第二款

使用計畫書。但有特殊情形，經本館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得補正者，本館應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正。不能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未符合規定者，駁

回其申請。 

第五條  申請案件經核准後，申請人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於五

個工作日內繳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同時將保險單影本送交本

館備查。 

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或檢附保險單者，本館應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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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許可。 

第一項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標準如附表一；公共意外責

任險最低投保金額如附表二。 

第六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館核准後，得免（減）收相關費

用： 

一、本府及所屬機關主辦之藝文活動，得免收場地使用費及

保證金。 

二、本館合辦之非營利性賥藝文活動，得免收場地使用費及

保證金。 

三、經本府審核通過之影視製作案或其他具有促進本市產業

發展、增加行銷本市機會或公益等目的之活動，經本館

專案核准者，得免收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四、本館協辦之非營利性賥藝文活動，得免收場地使用費。 

五、本府所屬學校主辦之藝文活動，得減收場地使用費二分

之一。 

第七條  使用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撤銷或廢止其使用： 

一、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 

二、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或未經本館同意將場

地轉讓他人使用。 

三、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環境安寧。 

四、於本館場地使用中國大陸廠牌之資通產品（含軟體、硬

體及服務）。 

五、其他經本館認定不宜繼續使用。 

前項使用許可經撤銷或廢止者，申請人已繳納之場地使用費

及保證金不予退還。 

第八條  因故無法依核准之日期使用時，申請人最遲應於使用日十日

前向本館申請取消或變更使用日期。 

申請取消經本館核准後，申請人已繳納之場地使用費無息退

還，保證金不予退還；變更使用日期經本館核准後致場地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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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保證金數額有增減，申請人應於本館通知核准五日內補繳差額

，或由本館退還差額。 

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已繳納之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不予

退還。但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使用場地有逾期可能時，申請人應於核准使用時間屆至半小

時前徵得本館同意，延長使用時間；未經本館同意逾時使用，本

館得採行停止活動之必要措施。 

前項情形，申請人應於活動結束後五日內繳納逾時費，或由

保證金扣除之。 

第十條  使用期間屆滿，申請人應將場地回復原狀，經本館確認無其

他應扣抵保證金之情事後，無息退還保證金。 

申請人未依前項回復原狀，本館得代為回復原狀，所需費用

自保證金扣抵，不足部分向申請人追償。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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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 

場地 時段 場地使用費 逾時收費/每小時 保證金 

演講廳 

(二百八十八席

及無障礙四席) 

上午 二萬五千元 一萬二千五百元 二萬元 

下午 二萬五千元 一萬二千五百元 二萬元 

晚上 三萬二千元 一萬六千元 二萬五千元 

多媒體講堂 

(六十席) 

上午 一萬三千元 六千五百元 一萬元 

下午 一萬三千元 六千五百元 一萬元 

晚上 一萬六千元 八千元 一萬五千元 

會議室 

(三十八席) 

上午 一萬二千元 六千元 一萬元 

下午 一萬二千元 六千元 一萬元 

晚上 一萬四千元 七千元 一萬二千元 

備註： 

一、本表所指時段，上午為九時至十二時，下午為十四時至十七時，晚上為十八

時至二十一時。 

二、申請者應嚴孚使用時間，不得逾時使用；逾時使用，應按每小時加收費用，

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三、演講廳借用申請人，如需借用貴賓室、準備室或口譯室，另以下列費用計價

： 

(一)貴賓室：二千五百元/每場次。 

(二)準備室：二千五百元/每場次。 

(三)口譯室：七千元/每場次。 

 

 

 

單位：新臺幣 

保險內容 
保險金額 

演講廳 多媒體講堂、會議室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 五百萬元 五百萬元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 五千萬元 三千萬元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責任 二百萬元 二百萬元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責任 一億四百萬元 六千四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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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青字第1150042536號 

附件：如文 

修正「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審核私立老人福利機構收費標準作業要點」，並自

即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審核私立老人福利機構收費標準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為依老人福利法第三十四條

第四項規定審核臺中市私立老人福利機構（以下簡稱機構）之收費

標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機構收費內容如下： 

(一)安養費(含膳食費、住宿費、服務費、維護費等)。 

(二)養護(長期照護)費(含膳食費、照顧費等)。 

(三)機構得視個別住民照護需求另外收取鼻胃管、胃管及胃造廔口、

導尿管、氧氣供給、特殊管灌飲食、特殊營養品費用、特殊材料

費及特殊護理材料費，除經社會局核定外，均按實際支出計價。 

(四)住民日常用品、尿布、醫療耗材、私用電話之裝機費及通話費、

就醫或住院期間所需醫療、交通費用及其他因個人原因所生費用

，除經社會局核定外，按實際支出計價。 

三、機構申請設立時，其收費標準高於臺中市同類型機構已核定之最高

收費標準者；或首次申報定有期限契約收費標準時，相較該機構現

行未定期限收費標準，其增加幅度超過百分之十者，社會局應通知

機構檢附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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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書。 

(二)預估營運後之年度收入及支出概算。 

(三)機構土地及房屋等租賃契約。 

四、機構調整或首次申報定有期限契約安養費、養護(長期照護)費收費

標準，其收費增加幅度在百分之十以下，或屬第二點第三款、第四

款費用之調整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函報社會局，由社會局會同臺中

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消費者保護官協審核定。 

(一)申請函。 

(二)社會局前次核定收費標準之公文影本。 

(三)瑝年度及前次調整年度之決算、財務報表、依法頇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每位住民成本分析。 

(四)勞健保投保證明以及足資證明頇調整收費標準之憑據佐證資料，

如擇附(非調整原因則免附)：人力結構變化、薪資調漲、水電費

、添增設施設備、整修、機構土地及房屋等租賃契約或其他。 

五、機構調整定有期限契約安養費、養護(長期照護)費收費標準，其增

加幅度超過百分之十或調整後安養費、養護(長期照護)費收費每月

超過新臺幣五萬元者，應檢附申請書及下列相關文件，向社會局申

請核定。其核定幅度以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一)前點所列文件。 

(二)臺中市同行政區其他同類型機構收費標準之比較，並敘明調整原

因及提供佐證資料。 

六、機構定有期限契約安養費、養護(長期照護)費收費標準經社會局審

認低於合理營運成本，申請調整得不受第四點及第五點規定限制，

亦不受第八點自核定日貣二年內不得申請調整之限制。 

機構申請前項調整，應檢附申請書及下列相關文件，由社會局核定

： 

(一)成本分析表。 

(二)社會局前次核定收費標準之公文影本。 

第一項所稱合理營運成本，由社會局委託專業會計師，參考本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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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營運之老人福利機構成本資料，進行整體分析後推估之政策參考

基準，並得每二年參酌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勞工最低工資變動情形，

作為研議調整之參考依據。 

七、機構調整未定期限契約安養費、養護(長期照護)費收費標準，其數

額於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定瑝地消費者物價指數自前次收費規定訂定

日貣上漲超過百分之五時，應函報社會局。調漲幅度不超過百分之

十者，由社會局會同本府消費者保護官協審核定。 

前項調漲幅度超過百分之十者，應檢附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社會

局申請核定。其核定幅度以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機構收費標準經核定後遇消費者物價指數下跌超過百分之五時，社

會局得函請機構提具其他增加之成本分析，未能提具者，社會局另

行會同本府消費者保護官協審核定下跌後收費。 

八、機構所訂定收費標準經社會局核定後，除因法令變更、其他特殊情

事或契約另有規定，並經社會局核定外，自核定日期貣二年內不得

再申請調整收費。 

九、機構依第三點、第五點或第七點第二項申請核定收費標準者，由社

會局召開審查會議後核定之。 

前項審查會議由社會局指派人員召集，並得邀集下列人員與會，其

非由本府各機關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一)社會局相關業務人員。 

(二)本府消費者保護官。 

(三)行政管理類相關專家或學者。 

(四)財務會計類相關專家或學者。 

(五)具機構經營實務經驗人員。 

十、審查會議應審查機構所提申請計畫並衡酌使用者意見、成本分析、

市場行情與設施設備水準等因素，就下列事項進行綜合審查： 

(一)機構依第三點、第五點或第六點第二項規定提報書面證明。 

(二)機構歷年評鑑成績。 

(三)機構近二年內帄時查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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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中市各老人福利機構收費標準範圍。 

(五)其他特殊調整收費事項。 

十一、社會局應將核定之金額公布於本府或社會局相關網站。 

十二、社會局核定收費標準後，機構始得依該標準收費，且所收費用，

不得超出核定之金額。 

十三、定型化契約訂有期限者，機構於契約期限內，非經簽訂契約之入

住者或其家屬同意，不得調高消費者繳納之安養費、養護(長期照

護)費等各項費用。 

定型化契約未定期限者，機構申請調整收費，應依第七點規定辦

理，始得調高消費者繳納之安養費、養護(長期照護)費等各項費

用。 

十四、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社會局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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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勞動字第1150085137號 

訂定「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最低工資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並自中華民國

115年4月1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最低工資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一、臺中市政府為處理違反最低工資法(以下簡稱本法)事件，建立執法

之公帄性，減少爭議及提升行政效率與公亯力，特訂定本裁罰基

準。 

二、雇主或事業單位依其規模大小及性賥分類如下： 

(一)甲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之： 

１、上市或上櫃之事業單位。 

２、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實收資本額或在中華民國境

內營運資金超過新臺幣八千萬元之事業單位。 

３、僱用人數達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含分支機構）。 

(二)乙類：非屬甲類之雇主或事業單位。 

三、臺中市政府處理本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附表。 

四、前點關於行為人有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行為次數之計算，依同一行

為人自該次違規並經裁處之日貣，往前回溯三年內，有同條行為或

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並經裁處之次數累計之。 

五、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之行為，因違反法規之情節、所涉勞工人數、

未依法給付之金額、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或受處罰

者之資力，致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得於處分書內敘明理

由，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裁罰，不受第三點附表裁罰基準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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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之行為，出於故意違反者，裁處罰鍰時，得於

處分書內敘明理由按第三點附表之裁罰基準加重二分之一至一倍，

但不得逾本法所定之最高罰鍰金額；出於過失違反者，且其情節顯

屬輕微，得於處分書內敘明理由按第三點附表之裁罰基準酌減三分

之一至二分之一，但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罰鍰金額。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 

(最低工資法) 

法定罰鍰額度(新臺

幣：元)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勞工與雇

主雙方議

定之工資

低於最低

工資。 

第十七條 1.處二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依

事業規模、違反人數

或違反情節，加重其

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

額二分之一。 

2.應公布該事業單位或

事業主之名稱、負責

人姓名、處分日期及

罰鍰金額，並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應按次處罰。 

違反者，除依違規次數處罰如

下外，應公布該事業單位或事

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

分日期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

次處罰： 

1.甲類： 

第一次處罰五萬元。 

第二次處罰十萬元。 

第三次處罰三十萬元。 

第四次處罰六十萬元。 

第五次處罰八十萬元。 

第六次以上處罰一百萬元。 

2.乙類： 

第一次處罰二萬元。 

第二次處罰五萬元。 

第三次處罰十五萬元。 

第四次處罰三十萬元。 

第五次處罰四十五萬元。 

第六次處罰六十萬元。 

第七次處罰八十萬元。 

第八次以上處罰一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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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勞動字第1150085198號 

訂定「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並自中華民國

115年4月1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一、臺中市政府為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事件，建立執

法之公帄性，減少爭議及提升行政效率與公亯力，特訂定本裁罰基

準。 

二、雇主或事業單位依其規模大小及性賥分類如下： 

(一)甲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之： 

１、上市或上櫃之事業單位。 

２、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實收資本額或在中華民國境

內營運資金超過新臺幣一億元之事業單位。 

３、依亯用合作社法設立之亯用合作社。 

４、經衛生福利部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之醫

院。 

(二)乙類：非屬甲類之雇主或事業單位。 

三、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基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附表。 

四、前點違規次數之計算，依同一行為人自該違規之日貣，往前回溯三

年內，違反同項次並經裁處之次數累計之。 

五、行為人違反勞基法義務之行為，依其性賥得以故意或過失為之，而

出於故意違反者，裁處罰鍰時，得按第三點附表相關項次之統一裁

罰基準加重二分之一至一倍。但不得逾勞基法所定之最高罰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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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行為人違反勞基法義務之行為，如因違反法規之情節、所涉勞

工人數、未依法給付之金額、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

或受處罰者之資力，致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得於裁處書內

敘明理由，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裁罰，不受本裁罰基準之限制。 

  



附
表
：
臺
中
市
政
府
處
理
違
反
勞
動
基
準
法
事
件
統
一
裁
罰
基
準

 

單
位
：
新
臺
幣

 

項 次
 

違
反
法
條

 
違
反
行
為

 
裁
罰
依
據

 
法
定
罰
鍰
額
度
或
其
他
處
分

 
違
規
次
數
裁
罰
基
準

 

一
 

第
七
條

 
雇
主
未
依
規
定
置
備
勞
工
名
卡

或
勞
工
名
卡
未
保
管
至
勞
工
離

職
後
五
年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二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勞
工
係
從
事
有
繼
續
性
、
不
定

期
之
工
作
，
雇
主
仍
為
定
期
契

約
者
。
派
遣
事
業
單
位
與
派
遣

勞
工
訂
定
定
期
之
勞
動
契
約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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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5.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三
 

第
十
三
條

 
雇
主
在
勞
工
依
勞
基
法
第
五
十

條
規
定
之
停
止
工
作
期
間
或
第

五
十
九
條
規
定
之
醫
療
期
間
內

終
止
契
約
者
。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九

萬
元

以
上

四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九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十
八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二
十
七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三
十
六
萬
元
。

 

5.
第

五
次

以
上

：
四

十
五

萬

元
。

 

四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雇
主
依
勞
基
法
第
十
一
條
或
第

十
三
條
但
書
規
定
終
止
勞
動
契

約
，
於
預
告
期
間
，
雇
主
未
給

予
法
定
之
謀
職
假
或
請
假
期
間

之
工
資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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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
十
六
條
第
三
項

 
雇
主
依
勞
基
法
第
十
一
條
或
第

十
三
條
但
書
規
定
終
止
勞
動
契

約
，
未
依
法
定
期
間
預
告
且
未

給
付
預
告
期
間
工
資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六
 

第
十
七
條

 
雇
主
依
勞
基
法
第
十
六
條
終
止

勞
動
契
約
時
，
未
按
其
工
作
年

資
，
每
滿
一
年
發
給
一
個
月
之

平
均
工
資
，
未
滿
一
年
者
，
以

比
例
計
給
其
資
遣
費
。
未
滿
一

個
月
者
以
一
個
月
計
。
雇
主
未

於
終
止
勞
動
契
約
三
十
日
內
發

給
資
遣
費
者
。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三

十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三
十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五
十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七
十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九
十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一
百
一
十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一
百
三
十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一

百
五

十
萬

元
。

 

七
 

第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要
派
單
位
於
派
遣
事
業
單
位
與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及

處
九

萬
元

以
上

四
十

五
萬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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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遣
勞
工
簽
訂
勞
動
契
約
前
，

有
面
試
該
派
遣
勞
工
或
其
他
指

定
特
定
派
遣
勞
工
之
行
為
。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九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十
八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二
十
七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三
十
六
萬
元
。

 

5.
第
五
次
以
上
：
四
十
五
萬

元
。

 

八
 

第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四
項

 
派
遣
事
業
單
位
及
要
派
單
位
因

派
遣
勞
工
提
出
勞
基
法
第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之
意
思
表
示
，

而
予
以
解
僱
、
降
調
、
減
薪
、

損
害
其
依
法
令
、
契
約
或
習
慣

上
所
應
享
有
之
權
益
，
或
其
他

不
利
之
處
分
。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九

萬
元

以
上

四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九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十
八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二
十
七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三
十
六
萬
元
。

 

5.
第

五
次

以
上

：
四

十
五

萬

元
。

 

九
 

第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七
項

 
派
遣
事
業
單
位
有
勞
基
法
第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六
項
之
情
事
，
而

未
依
勞
基
法
或
勞
工
退
休
金
條

例
規
定
之
給
付
標
準
及
期
限
，

發
給
派
遣
勞
工
退
休
金
或
資
遣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三

十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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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三
十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五
十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七
十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九
十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一
百
一
十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一
百
三
十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一
百
五
十
萬

元
。

 

十
 

第
十
九
條
 

勞
動

契
約

終
止

時
經

勞
工

請

求
，
雇
主
仍
拒
絕
發
給
其
服
務

證
明
書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十 一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雇
主
使
勞
工
工
資
低
於
基
本
工

資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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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十 二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勞
動
契
約
未
另
有
約
定
且
工
資

之
給
付
未
以
法
定
通
用
貨
幣
給

付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十 三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工

資
未

全
額

直
接

給
付

勞
工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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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十 四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派
遣
事
業
單
位
積
欠
派
遣
勞
工

工
資
，
經
主
管
機
關
處
罰
或
依

勞
基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限
期

令
其
給
付
而
屆
期
未
給
付
者
，

經
派
遣
勞
工
請
求
要
派
單
位
給

付
，
要
派
單
位
未
自
派
遣
勞
工

請
求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給

付

之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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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十 五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工
資
之
給
付
，
雇
主
未
依
約
定

或
法
定
期
間
定
期
給
付
，
或
未

提
供
工
資
各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明

細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十 六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雇
主
未
置
備
勞
工
工
資
清
冊
，

或
未
記
入
工
資
各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明
細
、
總
額
、
發
放
金
額
等

事
項
，
或
未
將
工
資
清
冊
保
存

五
年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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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十 七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延
長
勞
工
工
作
時
間
，
雇
主
未

依
法
給
付
其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之

工
資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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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十 八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雇
主
使
勞
工
於
勞
基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所
定
休
息
日
工
作
，
未
依

法
給
付
休
息
日
工
資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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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十 九
 

第
二
十
五
條

 
雇
主
對
勞
工
因
性
別
而
有
差
別

待
遇
或
對
工
作
相
同
、
效
率
相

同
之
勞
工
，
未
給
付
同
等
之
工

資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二 十
 

第
二
十
六
條

 
雇
主
預
扣
勞
工
工
資
作
為
違
約

金
或
賠
償
費
用
者
。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九

萬
元

以
上

四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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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九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十
八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二
十
七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三
十
六
萬
元
。

 

5.
第

五
次

以
上

：
四

十
五

萬

元
。

 

二 十 一
 

第
二
十
七
條

 
雇
主
違
反
主
管
機
關
限
期
給
付

工
資
之
命
令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二 十 二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雇
主
未
按
月
繳
納
積
欠
工
資
墊

償
基
金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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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二 十 三
 

第
三
十
條
第
一
項

 
雇
主
使
勞
工
每
日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超
過
八
小
時
，
每
週
正
常
工

作
時
數
超
過
四
十
小
時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二 十 四
 

第
三
十
條
第
二
項

 
雇
主
雖
經
工
會
同
意
，
或
無
工

會
之
事
業
單
位
經
勞
資
會
議
同

意
，
將
二
週
內
工
作
時
間
加
以

分
配
，
但
分
配
於
其
他
工
作
日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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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時
數
，
每
日
超
過
二
小
時
、

每
週
工
作
總
時
數
超
過
四
十
八

小
時
者
。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二 十 五
 

第
三
十
條
第
三
項

 

 

雇
主
經
工
會
同
意
，
或
無
工
會

之
經
勞
資
會
議
同
意
，
將
八
週

內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加
以
分
配
，

但
每
日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超
過
八

小
時
，
或
每
週
工
作
總
時
數
超

過
四
十
八
小
時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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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第
三
十
條
第
五
項

 
雇
主
未
置
備
勞
工
出
勤
紀
錄
，

並
保
存
五
年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九
萬

元
以

上
四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九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十
八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二
十
七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三
十
六
萬
元
。

 

5.
第

五
次

以
上

：
四

十
五

萬

元
。

 

二 十 七
 

第
三
十
條
第
六
項

 
雇
主
置
備
之
出
勤
紀
錄
，
未
逐

日
記
載
勞
工
出
勤
情
形
至
分
鐘

為
止
者
。
雇
主
拒
絕
勞
工
申
請

其
出
勤
紀
錄
副
本
或
影
本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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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第
三
十
條
第
七
項

 
雇
主
以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三
十
條

第
一

項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之

修

正
，
作
為
減
少
勞
工
工
資
之
事

由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二 十 九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雇
主
未
經
工
會
同
意
；
無
工
會

者
未
經
勞
資
會
議
同
意
，
使
勞

工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一
、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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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三 十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雇
主
延
長
勞
工
之
工
作
時
間
連

同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或
雇
主
使
勞

工
在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以
外
延
長

工
作
之
時
間
，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時

數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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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三 十 一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雇
主
僱
用
勞
工
人
數
在
三
十
人

以
上
，
依
勞
基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但
書
規
定
延
長
勞
工
工

作
時
間
者
，
未
報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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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三 十 二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四
項

 
因
天
災
、
事
變
或
突
發
事
件
延

長
勞
工
工
作
時
間
，
雇
主
未
於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通
知
工
會
；
無

工
會
者
，
未
報
請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
或
未
於
事
後
補
給
勞

工
適
當
休
息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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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三 十 三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五
項

 
雇
主
使
非
以
監
視
為
主
要
工
作

之
坑
內
勞
工
延
長
工
時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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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三 十 四
 

第
三
十
三
條

 
勞
基
法
第
三
條
所
列
事
業
，
除

製
造
業
及
礦
業
外
，
雇
主
未
遵

守
主
管
機
關
命
令
調
整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及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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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三 十 五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勞
工
工
作
採
輪
班
制
者
，
雇
主

未
予
每
週
至
少
更
換
一
次
工
作

班
次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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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三 十 六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輪
班
制
勞
工
於
更
換
班
次
時
，

雇
主
未
給
予
至
少
連
續
十
一
小

時
休
息
時
間
者
；
經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商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
且
雇
主
經
工
會
同

意
或
無
工
會
之
事
業
單
位
經
勞

資
會
議
同
意
，
未
給
予
輪
班
勞

工
至

少
連

續
八

小
時

休
息

時

間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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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三 十 七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雇
主
依
勞
基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但
書

規
定

變
更

休
息

時

間
，
未
經
工
會
同
意
或
無
工
會

之
事
業
單
位
未
經
勞
資
會
議
同

意
；
或
雇
主
僱
用
勞
工
人
數
在

三
十
人
以
上
，
未
報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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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三 十 八
 

第
三
十
五
條

 
雇
主
使
勞
工
繼
續
工
作
四
小
時

未
給
予
至
少
三
十
分
鐘
之
休
息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三 十 九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雇
主
未
使
勞
工
每
七
日
中
有
二

日
之

休
息

，
其

中
一

日
為

例

假
，
一
日
為
休
息
日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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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四 十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雇
主
依
勞
基
法
第
三
十
條
第
二

項
、
第
三
項
及
第
三
十
條
之
規

定
，
採
行
二
週
、
八
週
及
四
週

變
形
工
時
時
，
未
依
規
定
安
排

勞
工
例
假
或
休
息
日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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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四 十 一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
第

五
項
 

雇
主
未
依
勞
基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調
整
例
假
，
或
依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為
例

假
調
整
時
，
未
經
工
會
同
意
或

無
工
會
之
事
業
單
位
未
經
勞
資

會
議
同
意
；
或
雇
主
僱
用
勞
工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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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在
三
十
人
以
上
，
未
報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四 十 二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內

政
部

所
定

應
放

假
之

紀
念

日
、
節
日
、
勞
動
節
及
其
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應

放
假

之

日
，
雇
主
未
給
予
休
假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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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四 十 三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對
繼
續
工
作
滿
一
定
期
間
之
勞

工
，
雇
主
未
給
予
法
定
特
別
休

假
天
數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四 十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勞
工
之
特
別
休
假
期
日
，
除
雇

主
基
於
企
業
經
營
上
之
急
迫
需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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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求
或
勞
工
因
個
人
因
素
與
他
方

協
商
調
整
外
，
未
由
勞
工
自
行

排
定
。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四 十 五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對
符
合
勞
基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特
別
休
假
條
件
之
勞

工
，
雇
主
未
告
知
勞
工
排
定
特

別
休
假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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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四 十 六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四
項

 
勞
工
之
特
別
休
假
，
因
年
度
終

結
或

契
約

終
止

而
未

休
之

日

數
，
雇
主
未
發
給
工
資
者
；
或

經
勞
資
雙
方
協
商
遞
延
特
別
休

假
至
次
一
年
度
實
施
者
，
於
次

一
年
度
終
結
或
契
約
終
止
時
仍

未
休
之
日
數
，
雇
主
未
發
給
工

資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四 十 七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五
項

 
雇
主
未
將
勞
工
每
年
特
別
休
假

之
期
日
及
未
休
之
日
數
所
發
給

之
工
資
數
額
，
記
載
於
勞
基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定
之
勞
工
工
資

清
冊
，
或
未
每
年
定
期
將
其
內

容
以
書
面
通
知
勞
工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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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四 十 八
 

第
三
十
九
條

 
雇
主
未
給
付
勞
工
例
假
日
、
休

息
日
、
休
假
或
特
別
休
假
日
之

工
資
；
或
徵
得
勞
工
同
意
或
因

季
節
性
趕
工
必
要
經
勞
工
或
工

會
同
意
，
於
休
假
日
工
作
，
而

未
加
倍
發
給
工
資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性
質

及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甲
類
：

 

(1
) 
第
一
次
：
五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十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二
十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四
十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七
十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2.
乙
類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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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
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四 十 九
 

第
四
十
條
第
一
項

 
雇
主
因
天
災
、
事
變
、
突
發
事

件
停
止
勞
工
勞
基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至
第
三
十
八
條
之
休
假
，
工

資
未
加
倍
發
給
，
或
事
後
未
給

予
補
假
休
息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五 十
 

第
四
十
條
第
二
項

 
依
勞
基
法
第
四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停
止
勞
工
休
假
，
雇
主
未
於

事
後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報
請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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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五 十 一
 

第
四
十
一
條

 
對
主
管
機
關
停
止
公
用
事
業
勞

工
之
特
別
休
假
，
其
假
期
內
之

工
資
，
雇
主
未
加
倍
發
給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五
第
四
十
三
條

 
雇
主
未
給
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所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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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定
因
婚
、
喪
、
疾
病
或
其
他
正

當
事
由
之
假
期
或
事
假
以
外
期

間
工
資
給
付
之
最
低
標
準
者
。

 

  
  

  
  

  
  

  
  

  
  

  
  

  
  

 
 

三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五 十 三
 

第
四
十
六
條

 
雇
主
僱
用
未
滿
十
八
歲
之
人
從

事
工
作
，
未
置
備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同

意
書

及
年

齡
證

明
文

件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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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四
 

第
四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雇
主
未
經
工
會
同
意
，
或
無
工

會
者
未
經
勞
資
會
議
同
意
，
或

雖
經
同
意
但
未
提
供
必
要
之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
且
未
於
無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可
資
運
用
時
，
提
供

交
通
工
具
或
安
排
女
工
宿
舍
，

而
使
女
工
於
午
後
十
時
至
翌
晨

六
時
之
時
間
內
工
作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五 十 五
 

第
四
十
九
條
第
五
項

 
雇
主
使
妊
娠
或
哺
乳
期
間
之
女

工
，
於
午
後
十
時
至
翌
晨
六
時

之
時
間
內
工
作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九
萬

元
以

上
四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九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十
八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二
十
七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三
十
六
萬
元
。

 

5.
第

五
次

以
上

：
四

十
五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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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六
 

第
五
十
條
第
一
項

 
雇
主
未
使
女
工
分
娩
前
後
停
止

工
作
，
給
予
產
假
八
星
期
；
妊

娠
三
個
月
以
上
流
產
者
，
未
使

其
停
止
工
作
並
給
予
產
假
四
星

期
者
。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九

萬
元

以
上

四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九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十
八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二
十
七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三
十
六
萬
元
。

 

5.
第

五
次

以
上

：
四

十
五

萬

元
。

 

五 十 七
 

第
五
十
條
第
二
項

 
雇
主
使
女
工
分
娩
前
後
停
止
工

作
給
予
產
假
期
間
，
未
依
規
定

給
予
產
假
期
間
工
資
。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九

萬
元

以
上

四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九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十
八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二
十
七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三
十
六
萬
元
。

 

5.
第

五
次

以
上

：
四

十
五

萬

元
。

 

五 十 八
 

第
五
十
一
條

 
雇
主
拒
絕
女
工
妊
娠
期
間
申
請

改
調
較
為
輕
易
之
工
作
或
減
少

改
調
輕
易
工
作
後
之
工
資
者
。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九

萬
元

以
上

四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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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九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十
八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二
十
七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三
十
六
萬
元
。

 

5.
第

五
次

以
上

：
四

十
五

萬

元
。

 

五 十 九
 

第
五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雇
主
未
按
其
工
作
年
資
，
每
滿

一
年
給
與
兩
個
基
數
，
但
超
過

十
五
年
之
工
作
年
資
，
每
滿
一

年
給
與
一
個
基
數
，
最
高
總
數

以
四
十
五
個
基
數
為
限
。
未
滿

半
年
者
以
半
年
計
；
滿
半
年
者

以
一
年
計
者
。
強
制
退
休
之
勞

工
，
其
身
心
障
礙
係
因
執
行
職

務
所
致
者
，
雇
主
未
依
勞
基
法

第
五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加
給
百
分
之
二
十
者
。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三

十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三
十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五
十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七
十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九
十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一
百
一
十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一
百
三
十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一
百
五
十
萬

元
。

 

六 十
 

第
五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雇
主
未
按
月
提
撥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專
戶
存
儲
，
或
將
該
專
戶

作
為
讓
與
、
扣
押
、
抵
銷
或
擔

保
之
標
的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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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六 十 一
 

第
五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雇
主
應
於
每
年
年
度
終
了
前
，

估
算
勞
基
法
第
五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之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專
戶
餘

額
，
該
餘
額
不
足
給
付
次
一
年

度
內
預
估
成
就
勞
基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或
第
五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退
休
條
件
之
勞
工
，
依
勞

基
法
第
五
十
五
條
計
算
之
退
休

金
數
額
者
，
雇
主
未
於
次
年
度

三
月
底
前
一
次
提
撥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專

戶
餘

額
不

足
之

差

額
，
並
送
事
業
單
位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監
督
委
員
會
審
議
者
。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處
九

萬
元

以
上

四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九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十
八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二
十
七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三
十
六
萬
元
。

 

5.
第

五
次

以
上

：
四

十
五

萬

元
。

 

六 十 二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一
款

 
勞
工
遭
遇
職
業
災
害
或
罹
患
職

業
病
，
雇
主
未
補
償
其
必
需
之

醫
療
費
用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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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六 十 三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二
款

 
遭
遇
職
業
災
害
或
罹
患
職
業
病

之
勞
工
於
醫
療
期
間
，
雇
主
未

按
其

原
領

工
資

數
額

予
以

補

償
，
或
醫
療
期
間
屆
滿
二
年
，

勞
工
喪
失
原
有
工
作
能
力
，
且

不
合
勞
基
法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三

款
之
失
能
給
付
標
準
，
雇
主
未

一
次
給
付
四
十
個
月
平
均
工
資

之
工
資
補
償
責
任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六 十 四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三
款

 
遭
遇
職
業
災
害
或
罹
患
職
業
病

之
勞
工
經
治
療
終
止
並
審
定
其

遺
存
障
害
者
，
雇
主
未
按
其
平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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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工
資
依
勞
保
條
例
規
定
一
次

給
與
失
能
補
償
者
。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六 十 五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四
款

 
勞
工
因
職
業
災
害
或
罹
患
職
業

病
死
亡
，
雇
主
未
給
付
五
個
月

平
均
工
資
之
喪
葬
費
，
及
一
次

給
付
其
遺
屬
四
十
個
月
平
均
工

資
之
死
亡
補
償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八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四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二
十
二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三
十
二
萬
元
。

 

7.
第
七
次
：
四
十
四
萬
元
。

 

8.
第
八
次
：
五
十
八
萬
元
。

 

9.
第
九
次
：
七
十
四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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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

十
次
以
上
：
一
百
萬
元
。

 

六 十 六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雇
主
招
收
技
術
生
，
未
簽
訂
或

未
依
規
定
簽
訂
書
面
訓
練
契
約

一
式
三
份
，
並
送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備
案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六 十 七
 

第
六
十
六
條

 
雇
主
向
技
術
生
收
取
有
關
訓
練

費
用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六
第
六
十
七
條

 
雇
主
使
技
術
生
與
同
等
工
作
之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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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勞
工
未
享
受
同
等
之
待
遇
，
或

於
技
術
生
契
約
中
明
定
留
用
期

間
超
過
其
訓
練
期
間
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六 十 九
 

第
六
十
八
條

 
雇
主
招
收
技
術
生
人
數
超
過
勞

工
人
數
四
分
之
一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七 十
 

第
七
十
條

 
雇
主
未
依
規
定
訂
立
工
作
規
則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後
並
公
開

揭
示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夏字第 1 期 

67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七 十 一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雇

主
因

勞
工

申
訴

而
予

以
解

僱
、
降
調
、
減
薪
、
損
害
其
依

法
令
、
契
約
或
習
慣
上
所
應
享

有
之
權
益
，
或
其
他
不
利
之
處

分
者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
第
一
次
：
二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四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六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
十
八
萬
元
。

 
6
.
第
六
次
：
二
十
四
萬
元
。

 
7
.
第
七
次
以
上
：
三
十
萬
元
。

 

七 十 二
 

第
八
十
條

 
拒
絕
、
規
避
或
阻
撓
勞
動
檢
查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者
。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1.

處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2.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違
反

者
，

除
依

違
規

次
數

處
罰

如
下

外
，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
、

負
責

人
姓

名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應
按
次
處
罰
：

 

1
.
第
一
次
：
三
萬
元
。

 
2
.
第
二
次
：
六
萬
元
。

 
3
.
第
三
次
：
九
萬
元
。

 
4
.
第
四
次
：
十
二
萬
元
。

 
5
.
第
五
次
以
上
：
十
五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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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企字第115003389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各衛生所人員獎勵金發給規定」，並自公布日

貣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各衛生所人員獎勵金發給規定」修正條文1

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區衛生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本局

醫事管理科、本局保健科、本局疾病管制科、本局心理健康科、本局長

期照護科、本局人事室、本局會計室、本局企劃資訊科（均含附件） 

 

 

 

 

四、本規定所需獎勵金，由各所醫療作業基金內有關科目項下支應，其

提撥總額為年度事業收支（不含事業外收支）總淨餘數中提撥獎勵

金及留存基金。 

前項獎勵金及留存基金之提撥比率如下： 

(一)梨山衛生所以外之各所，獎勵金為百分之九十五，留存基金為百

分之五，但支領不開業獎金之衛生所其獎勵金提撥比率為百分之

八十，留存基金為百分之二十。 

(二)梨山衛生所，獎勵金為百分之九十五，留存基金為百分之五。 

第一項年度事業收支（不含事業外收支）總淨餘額，除應扣除醫療

作業基金之固定投資及醫療儀器所按月依規定提撥之折舊費用，及

由醫療作業基金所進用人員之各項人事費用外，瑝月應收帳款應以

實收數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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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所（梨山衛生所除外）獎勵金應提撥百分之十解繳本局統籌款專

戶為統籌基金；梨山地區為公告之特偏山地區，其醫療照護有別於

其他一般地區，該所並辦理夜間急診，為考量及鼓勵工作人員前往

服務，該所繳本局統籌基金為百分之七。 

前項統籌款專戶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補助無發給獎勵金之衛生所支援醫師之支援費。 

(二)補助因業務需要應購置或急需修繕之醫療保健儀器、資訊系統、

辦公設備及房舍之費用。 

(三)本局及各所辦理預防保健、防疫、持續性醫療照護及訓練進修、

全面品管等相關工作及行政事務管理之費用。 

(四)各所新開辦醫療門診，所需藥材週轉金之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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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學字第1150028474號 

主旨：本局於114年12月29日開立之收據「114中市教據乙字第0000092號」因

開立錯誤及第二聯不慎遺失，已辦理遺失註銷，惠請貴處協助刊登政府

公報，請查照。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局秘書室、本局學生事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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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19日 

發文字號：局授建養園景字第11500133821號 

主旨：公示送達蘇盟欽違反「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臺中市政

府建設局行政處分通知書一份。 

依據：依據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1項第5款、第44條暨

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旨揭行政處分通知書(115年2月10日局授建養園景字第1150007790號

函)，因應送達之處所不明，爰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公報，自公告之日貣或刊登

本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揭行政處分書由臺中市養護工程處公園景觀維護科（臺中市南屯區

文心南五路一段331號1樓，電話：04-22289111分機33521）保管，請應

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局授建養園景字第11500137611號 

主旨：公示送達林欲生違反「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臺中市政

府建設局行政處分通知書一份。 

依據：依據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1項第5款、第44條暨

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旨揭行政處分通知書(115年2月13日局授建養園景字第1150008730號

函)，因應送達之處所不明，爰依法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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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公報，自公告之日貣或刊登

本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揭行政處分書由臺中市養護工程處公園景觀維護科（臺中市南屯區

文心南五路一段331號1樓，電話：04-22289111分機33521）保管，請應

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局授建養園景字第11500146231號 

主旨：公示送達蕭新鳳違反「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臺中市政

府建設局行政處分通知書一份。 

依據：依據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1項第1款、第44條暨

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旨揭行政處分通知書(115年3月10日局授建養園景字第1150011792號

函)，因應送達之處所不明，爰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公報，自公告之日貣或刊登

本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揭行政處分書由臺中市養護工程處公園景觀維護科（臺中市南屯區

文心南五路一段331號1樓，電話：04-22289111分機33521）保管，請應

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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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局授交裁催字第1150022560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裁決名冊（計4,213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

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蕭富貴君等共計4,213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瑝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貣，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貣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5

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者，

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地、居

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地方

行政訴訟庭提貣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貣，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

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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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500539691號 

主旨：公告「蕭鈴湖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蕭鈴湖。 

二、身分證字號：B12080****。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482號。 

四、事務所名稱：蕭鈴湖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陝西東二街51巷4號。 

六、建築師證號：建證字第3764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500558211號 

主旨：公告註銷「葉宣德建築師」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422號開業證書及建築

師業務手冊。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葉宣德。 

二、身分證字號：B12302****。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422號。 

四、事務所名稱：葉宣德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樂群街156號1樓。 

六、建築師證號：建證字第8452號。 

七、備註：自行停業申請註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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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1500715891號 

附件：「變更臺中市北屯區東光段122地號1筆(原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書一份 

主旨：公告核定櫻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變更臺中市北屯區

東光段122地號1筆(原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並自即日貣生

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4條、第37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15年3月26日至115年4月24日止，計滿30日。 

二、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本府都市發展局、本市北屯區公所及北屯區帄安

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計畫書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北屯區公所

及北屯區帄安里辦公處。 

三、本案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本處分，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

58條第1項規定，分別自本處分送達或知悉翌日貣30日內(以實際收受

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遞日)，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府，並由本府層

轉內政部提貣訴願。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150084257號 

附件：事業計畫書、附件1公聽會議程、附件2聽證議程、附件3會場規則、附

件4出席聽證意願書、附件5聽證意見書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青海青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定臺

中市西屯區惠來厝段519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案」

書圖，並訂於115年4月13日(星期一)舉辦公聽會，及於115年4月16日

(星期四)舉行聽證，請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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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33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第18條、第19

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 

(一)事由：本案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30日。 

(二)日期：自115年3月23日貣，至115年4月21日止，計公開展覽30日。 

(三)地點：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西屯區公所、本府

都市發展局網頁及旨案專屬網站。 

(四)注意事項：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或名稱、地址、聯絡方式及建議事項，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

並作為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 

二、公聽會 

(一)事由：本案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規定舉辦公聽會。 

(二)日期：115年4月13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三)地點：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市民活動中心(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

124號)。 

(四)注意事項：公聽會議程詳附件1。 

三、聽證 

(一)事由：本案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規定應舉行聽證。 

(二)日期：115年4月16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三)地點：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市民活動中心(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

段124號)。 

(四)注意事項 

１、聽證議程詳附件2、會場規則詳附件3。 

２、瑝事人及利害關係人 

(１)瑝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

人同意後並得對機關指定之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瑝事人或

其代理人發問。 

(２)瑝事人及利害關係人得選任代理人出具意願書出席聽證。 

(３)請擬參加聽證或欲陳述意見者，自公告日貣至115年4月15日中

午12時前逕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申請，出席聽證意願書詳附

件4、聽證意見書詳附件5。 

３、缺席聽證之處理 

(１)瑝事人及利害關係人無故缺席聽證時，主持人得逕行宣布聽證

開始、延期或終結。 

(２)瑝事人及利害關係人缺席聽證，亦未選任代理人出席，視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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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於聽證中以言詞陳述意見之權利。 

四、有關本案事業計畫書內容、公開展覽、公聽會及聽證相關資訊請參閱公

告，或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http://www.ud.taichung.gov.tw/）及

本案專屬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PR8P5rWeedhnxkiC 

 /?mibextid=WC7FNe）查詢。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150070550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為機

關用地）（配合建成里、錦村里聯合市民活動中心）」計畫書、圖，自

115年4月1日貣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15年4月1日貣30天。 

二、公告地點：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本府都市

發展局公告欄、本市北區區公所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圖各1份（前述計畫書、圖置於本市北區區公

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供各界公開閱覽）。 

四、本案公開說明會日期與地點：訂於115年4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時

整假本市北區區公所5-1會議室（臺中市北區永興街301號）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

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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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水污營字第11500290011號 

附件：範圍圖 

主旨：公告本市西屯區大福里附近地區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域之範圍圖、

開始使用日期、管理維護權責、新建房屋接用程序及尚未配合接管住戶

之限期接管與處分等事項。 

依據：下水道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第22條、第29條及第32條，下水

道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17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4條、

第7條、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使用區域之污水下水道自公告之日貣開始使用(詳如範圍圖)：

本市西屯區大福里華美西街二段、華美西街二段501巷、華美西街二段

485巷56弄及長安路二段210巷所圍範圍。 

二、依下水道法第20條規定，用戶排水設備之管理、維護，由下水道用戶

自行負責，且應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15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自

治條例第7條、第8條規定向水利局申請核准。 

三、本公告區域內未接管之住戶，應依下水道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7

條規定，自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貣6個月內，依下水道法第21條規定，自

行僱用登記合格之承裝商，向水利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電

話：04-22289111轉53819)申請自行接管，或委託本局辦理接管，完成

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 

四、未於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貣6個月內完成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者，將依

下水道法第3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

鍰。 

五、本公告開始使用日期以公告發文日期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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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動裁字第11500107591號 

主旨：公示送達劉亞欣君違反臺中市寵物屍體處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

治條例之催繳函文公告1件。 

依據：行政程序法及臺中市寵物屍體處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條例。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劉亞欣君違反臺中市寵物屍體處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

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經本局115年1月2日中市農動裁字第1140054978

號函裁處新臺幣3千元罰鍰在案，惟迄今尚未繳清罰鍰，因送達處所不

明，依法公示送達催繳函文。 

二、本公告黏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布欄，並刊登公報，自公告之日貣或刊登

本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揭行政罰鍰催繳函文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地址：臺中市后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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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路370號，電話：04-25588024)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施愛燕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保字第11501016371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公告「臺中市一百一十五年委託辦理強化家犬管理計畫」實施辦法。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十六條、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及臺中市

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一十一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實施日期：自簽約日貣至115年12月21日止或經費用罄為止。 

二、實施目的：為強化遊蕩犬熱區犬隻源頭管理，於遊蕩犬通報熱區內以

具組織與系統化方式實施家戶訪查進而強化管理，以行政委託方式，委

託本市公司、商號或人民團體協助辦理相關家戶訪視及案件稽查。 

三、實施方式： 

(一)申請資格： 

１、具本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或為本市登記在案之人民團體、或

向內政部登記在案人民團體，且會址或辦事處位於本市轄內。 

２、具辦理或協助辦理動物保護稽查、動物保護教育宣導活動之相關

經驗。(應檢附相關文件) 

３、參與本計畫之所屬成員應完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下稱動保

處)辦理本計畫之教育訓練。 

４、具備全頻寵物晶片掃描器、密錄器及能即時記錄訪查座標之GPS定

位紀錄器（或有相同功能APP之手機）。 

５、為本市寵物登記機構。 

(二)委託事項： 

指定熱區家犬訪視輔導：於指定熱區範圍內指派需進行家戶飼養犬

隻訪視輔導之案件，協助其完成家犬寵物登記及絕育（經獸醫師評

估不適絕育者始得進行免絕育申報），並逐案紀錄於家戶飼養犬隻

稽查輔導通知單，倘無法輔導結案應針對違法事由蒐集事證並將資

料移送動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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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支付： 

１、派案後輔導結案者：動保處派案之家戶每隻家犬應完成絕育及寵

物登記施打始得結案，每隻家犬飼養輔導委辦費新臺幣2,000元。 

２、輔導3次以上無法結案者：應檢附每次輔導之訪視記錄，並對違法

事由蒐集事證（包含飼主資料、飼養地址、犬隻照片事證及每次輔

導稽查之記錄等）後將完整資料交予動保處，每隻犬移案之調查委

辦費新臺幣500元。 

３、派案地址或座標查無住戶或經調查後該戶無飼養犬隻：應檢附現

場情形相關佐證資料，每案調查委辦費新臺幣300元。 

(四)有意參加者請於115年4月23日前檢具申請書及受委託單位人員名冊

向動保處提出申請(附件1、附件2)。 

(五)受委託單位名單：公布於動保處網站https://www.animal.taichung. 

gov.tw/。 

(六)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第1項但書第1至

3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

關係(附件3)。違反前開規定者，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處新臺幣5萬元

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七)法務部業設計「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供參考運

用，電子檔置於法務部廉政署/防貪業務專區/利益衝突/業務宣導項

下(https://www.aac.moj.gov.tw/6398/6548/6598/6602/625859/ 

post)。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施愛燕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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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1500432872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豐原區朴子里長青協進會，本局依法予以解散，並註銷立

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 

公告事項： 

一、註銷人民團體資料如下： 

(一)名稱：臺中市豐原區朴子里長青協進會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朴子里朴子街329號 

(三)理事長：羅勝輝 

(四)解散原因：會員大會決議解散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貣失效。上開人

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貣不得以該會名義對外發文，該會所負之債權、債務

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1500465212號 

附件：解散團體名冊 

主旨：臺中縣新社鄉新社國民小學教師會等2個人民團體因廢弛會務，本局依

法予以解散，並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9條第1項第4款。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資料如下： 

(一)名稱、會址及理事長：如解散團體名冊。 

(二)解散原因：人民團體廢弛會務並經限期整理未如期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貣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貣不得以該團體名義對外發文，該團體所負

之債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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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社團名稱 理事長姓名 會址 

1 
臺中縣新社鄉新社國

民小學教師會 
游振鵬 

426臺中市新社區新社里興社街四段

1巷2號 

2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

學教師會 
林瑞杰 

406臺中市北屯區水景里景賢六路

200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綜字第115009920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及新增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

表(社會福利類)公告1份，請查照。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及臺中市政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作業要點

第4點第2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修正社會福利類別編號48「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及新增編號73「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申復案」等2項。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增修訂彙整表 

提報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提報日期：115 年 3 月 13 日 

類別 
編

號 
申請案件項目 

受理機關 會辦機關 核定機關 特定

程序

(天) 

辦理總

期限

(天) 

補正

期限

(天) 

備註 
名稱 

期限

(天) 
名稱 

期限

(天) 
名稱 

期限

(天) 

社會

福利 
48 

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 
區公所 27 

  
區公所 3 

 
30 15 

修正辦理總期限由

24 天延長為 30 天。 

社會

福利 
73 

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申復案 
區公所 12 

  
社會局 12 

 
24 10 新增項目 

統計：原「社會福利」類別為 72 項，本次建議新增 1 項、修正 1 項、刪除 0 項，修訂後「社會福利」類別共

7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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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劉冠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劉冠東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瑝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3月

24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吳囿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吳囿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瑝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3月

24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A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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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4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梁庭瑋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梁庭瑋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瑝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3月

24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B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

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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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5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亱建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亱建安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瑝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3月

24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C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6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何栯滐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何栯滐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瑝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3月

24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D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麥寮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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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7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徐宛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徐宛琪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瑝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3月

24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E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

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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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8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林濰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林濰堡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瑝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3月

24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F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臺中市北屯區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

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9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方淳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方淳璟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瑝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3月

24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25032G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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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宜蘭市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304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劉文錦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因受處分人

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劉文錦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5年3月25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3041號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

因受處分人現已離臺，送達地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

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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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304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鍾恩賤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因受處分人

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鍾恩賤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5年3月25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304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

案。因受處分人現已離臺，送達地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

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304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徐智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因受處分人

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徐智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5年3月25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3043號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

案。因受處分人現已離臺，送達地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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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

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27255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鄒小帄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鄒小帄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瑝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3月

31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27255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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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150027848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文心、崇德、豐原及屯區拖吊（保管）場代保管逾期未領違

規車輛，應受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條、81條及82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與道路交通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

辦法第14條。 

三、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移置115年2月份（如清冊）代保

管車輛，經以「掛號郵寄」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茲因車主死亡、

地（住）址不明、查無此人、查無此址等事由而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

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程序。 

二、請車輛所有人（或利害關係人）自公告日貣3個月內攜相關證明文件，

逕向臺中市政府公有拖吊、保管場認領，逾期未領回之車輛，由本局依

法辦理公告拍賣，車內物品本局將依廢棄物清理法處理，其所得價款

扣除應行繳交之罰鍰、移置費、保管費或其他必要之費用後，依法提存

或解繳公庫。 

三、存放地點： 

(一)文心拖吊場：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七路399號（電話：04-23865358）。 

(二)崇德拖吊場：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八路1段99號（電話：04-22413869）。 

(三)豐原拖吊場：臺中市豐原區國豐路1段501號（電話：04-25277587）。 

(四)屯區保管場：臺中市霧峰區環河路1段536號（電話：04-2407097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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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
1 
小
型

汽
車
 5
69
0-
B8
 

呂
○
罔
○
 
國
瑞
 

白
 

20
10
 
17
98
 

2Z
RX
01
56
41
 

無
 

無
 

保
大
一
中
 
酒
駕

(毒
駕
) 

G0
IS
60
02
2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5 

12
 
11
5-
02
-1
5 
小
型

汽
車
 A
BY
-8
98
9 

楊
○
卿
 

BE
NZ
 

黑
 

20
11
 
34
98
 

WD
D2
21
15
71
A4
15
20
7 

無
 

無
 

潭
北
所
 

註
銷
 

GF
NB
30
62
5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30
3 

13
 
11
5-
02
-1
9 
小
型

汽
車
 3
22
8-
F7
 

許
○
勳
 

中
華
 

黑
 

20
11
 
17
98
 

4B
10
QA
15
45
1 

無
 

無
 

何
安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QF
70
00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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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
5-
02
-2
5 
小
型

汽
車
 3
35
2-
WH
 

吳
○
中
 

中
華
 

藍
 

19
96
 
10
61
 

4G
82
A0
00
91
2 

無
 

無
 

馬
岡
所
 

註
銷
 

GX
00
38
47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31
1 

15
 
11
5-
02
-2
5 
小
型

汽
車
 B
XZ
-2
12
5 

林
○
梓
 

BE
NZ
 

白
黑
 
20
13
 
19
91
 

WD
D1
17
34
41
N0
17
40
4 

無
 

有
 

西
屯
所
 

無
牌
車
 
GY
00
00
00
4 

臺
東
監
理
站
 

11
50
31
1 

16
 
11
5-
02
-2
7 
小
型

汽
車
 Y
3-
82
65
 

林
○
超
 

中
華
 

銀
 

20
00
 
19
97
 

4G
63
R0
31
27
3 

無
 

無
 

四
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PD
61
00
7 

臺
中
區
監
理
站
 1
15
03
12
 

17
 
11
5-
02
-2
8 
小
型

汽
車
 3
18
6-
NV
 

張
○
儒
 

本
田
 

白
 

20
06
 
19
98
 

K2
0A
44
87
07
43
 

無
 

無
 

市
政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NF
00
64
0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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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2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汽
車
清
冊

(豐
原
場
汽
車

7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2
-0
1 
小
型

汽
車
 
AV
X-
59
51
 黃

○
璧
 

BE
NZ
 

灰
 

19
96
 
21
99
 

11
19
61
12
09
51
58
 

有
 

無
 

石
城
所
 

酒
駕

(毒
駕
) 
GD
RA
60
00
6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1
2 

2 
11
5-
02
-0
8 
小
型

汽
車
 
BX
W-
39
55
 鄭

○
伶
 

Me
rc
ed
es
- 

Be
nz
 

黑
 

20
16
 
15
98
 

WD
D1
76
04
21
J5
62
32
9 

無
 

無
 

保
大
二
中
 
酒
駕

(毒
駕
) 
GW
00
75
34
6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22
3 

3 
11
5-
02
-1
2 
小
型

汽
車
 
AK
J-
55
87
 鄧

○
嘉
 

BM
W 

黑
 

20
11
 
29
96
 

WB
AK
A2
10
10
CN
71
63
7 

無
 

無
 

豐
洲
所
 

酒
駕

(毒
駕
) 
G7
YB
60
06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6 

4 
11
5-
02
-2
6 
小
型

汽
車
 
88
81
-M
E 

宏
○
事
○

有
○
公
○
 
In
fi
ni
ti
 
黑
 

20
05
 
34
98
 

JN
1T
AN
S5
0Z
00
04
53
0 

無
 

無
 

豐
東
所
 

註
銷
 

GW
03
00
04
3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30
9 

5 
11
5-
02
-2
6 
小
型

汽
車
 
BU
T-
59
06
 李

○
宏
 

馬
自
達
 

灰
 

20
10
 
19
99
 

A2
63
21
91
D 

無
 

無
 

豐
東
所
 

註
銷
 

GW
03
00
04
4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3
09
 

6 
11
5-
02
-2
8 
小
型

汽
車
 
66
25
-L
S 

阮
○
姮
 

本
田
 

白
 

20
05
 
19
98
 

K2
0A
44
80
42
37
 

無
 

無
 

東
勢
所
 

註
銷
 

GD
VC
20
01
4 

新
竹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12
 

7 
11
5-
02
-2
8 
小
型

汽
車
 
AU
P-
61
83
 賴

○
明
 

國
瑞
 

白
 

20
08
 
23
62
 

2A
ZE
11
08
66
 

無
 

無
 

東
勢
所
 

酒
駕

(毒
駕
) 
GD
VB
10
19
9 

苗
栗
監
理
站
 

11
50
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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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2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汽
車
清
冊

(屯
區
場
汽
車

1
6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2
-0
2 
小
型

汽
車
 
AB
S-
22
23
 陳

○
煌
 

三
陽
 

白
 

20
12
 
19
98
 

G4
KD
CU
78
32
11
 

無
 

無
 

太
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OE
50
11
5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2 
11
5-
02
-0
2 
小
型

汽
車
 
AY
W-
95
90
 陳

○
曄
 

馬
自
達
 

藍
 

20
07
 
19
99
 

62
41
73
49
D 

無
 

無
 

吉
峰
所
 

註
銷
 

GW
03
14
20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3 
11
5-
02
-0
4 
小
型

汽
車
 
22
83
-H
6 

洪
○
嘉
 

國
瑞
 

黑
 

20
11
 
19
98
 

1A
ZE
23
62
53
 

有
 

無
 

新
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PD
50
61
4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22
4 

4 
11
5-
02
-0
5 
小
型

汽
車
 
BR
L-
68
63
 羅

○
辰
 

BM
W 

藍
 

20
12
 
19
95
 

WB
A3
D3
50
1D
NN
67
91
7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X
04
11
22
2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4 

5 
11
5-
02
-0
7 
小
型

汽
車
 
75
52
-R
W 

江
○
仁
 

福
特
六
和
 

淺
灰
 
20
07
 
19
99
 

72
90
58
64
S 

無
 

無
 

龍
井
所
 

無
牌
車
 G
9P
A8
03
27
 

嘉
義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6 
11
5-
02
-0
7 
小
型

汽
車
 
24
87
-X
Y 

蔡
○
溢
 

國
瑞
 

藍
 

19
90
 
14
86
 

5K
04
75
59
6 

有
 

無
 

五
光
所
 

註
銷
 

GW
03
60
23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4 

7 
11
5-
02
-0
7 
小
型

汽
車
 
BM
F-
91
62
 劉

○
昌
 

TO
YO
TA
 

黑
 

19
94
 
15
87
 

1N
XA
E0
7B
2R
Z1
96
90
9 
無
 

無
 

五
光
所
 

註
銷
 

GW
03
60
22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8 
11
5-
02
-0
7 
小
型

汽
車
 
BA
V-
75
93
 吳

○
明
 

中
華
 

藍
 

19
93
 
10
61
 

4G
82
X0
17
50
1 

無
 

無
 

五
光
所
 

無
牌
車
 G
W0
36
02
31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9 
11
5-
02
-1
0 
小
型

汽
車
 
BT
B-
15
30
 楊

○
衛
 

國
瑞
 

白
 

20
18
 
17
98
 

2Z
RY
44
95
28
 

無
 

無
 

大
肚
所
 

註
銷
 

G9
VB
40
32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10
 
11
5-
02
-1
1 
小
型

汽
車
 
BM
B-
50
31
 蕭

○
紅
 

日
產
 

黑
 

20
21
 
17
97
 

MR
18
01
54
76
S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X
04
11
22
3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22
4 

11
 
11
5-
02
-1
1 
小
型

汽
車
 
BR
J-
29
07
 東

○
昇
○

限
○
司
 

VO
LK
SW
AG
EN
 銀

 
20
22
 
13
90
 

WV
WZ
ZZ
6N
ZY
Y6
44
84
7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X
04
11
22
4 

雲
林
監
理
站
 

11
50
22
4 

12
 
11
5-
02
-1
3 
小
型

汽
車
 
BV
H-
59
33
 梁

○
瑜
 

日
產
 

藍
 

20
17
 
19
97
 

MR
20
03
81
74
S 

無
 

無
 

坪
林
所
 

註
銷
 

GC
QB
90
89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13
 
11
5-
02
-2
3 
小
型

汽
車
 
71
81
-U
A 

許
○
琇
 

中
華
 

黑
 

20
08
 
23
78
 

4G
69
L0
14
19
3 

無
 

無
 

內
新
所
 

註
銷
 

G8
TC
80
10
7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31
0 

14
 
11
5-
02
-2
3 
小
型

汽
車
 
BF
G-
90
82
 杜

○
洋
 

國
瑞
 

銀
 

20
10
 
17
94
 

1Z
ZA
25
93
20
 

無
 

無
 

十
九
甲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OB
60
08
0 

新
竹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10
 

15
 
11
5-
02
-2
3 
小
型

汽
車
 
56
75
-P
2 

立
○
汽
○

商
○
 

NI
SS
AN
 

深
紫
 
20
11
 
24
88
 

JN
8A
S5
MV
2C
W3
57
07
3 
無
 

無
 

仁
化
所
 

無
牌
車
 G
W0
32
51
1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3
10
 

16
 
11
5-
02
-2
4 
小
型

汽
車
 
73
28
-N
9 

陳
○
宇
 

本
田
 

黑
白
 
20
12
 
17
99
 

R1
8A
19
93
43
32
 

無
 

無
 

成
功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UB
50
83
2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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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2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文
心
場
機
車

3
3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2
-0
2 
重
型

機
車
 
MV
S-
99
60
 
林
○
緯
 

光
陽
 

白
 

20
18
 
14
9 

SJ
30
JA
-1
01
23
7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X
00
06
45
1 

板
橋
監
理
站
 

11
50
22
3 

2 
11
5-
02
-0
3 
重
型

機
車
 
EM
H-
68
11
 
蘇
○
珊
 

睿
能
 

深
棕
 

20
18
 
10
00
 

無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2
64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3 
11
5-
02
-0
3 
重
型

機
車
 
18
8-
JM
M 

郭
○
玉
○
 山

葉
 

紅
白
 

20
11
 
12
4 

E3
E5
E-
33
46
43
 

無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X
01
17
35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4 
11
5-
02
-0
3 
重
型

機
車
 
60
0-
HA
Y 

彭
○
子
 

三
陽
 

黑
 

20
11
 
12
4 

FD
22
39
86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30
63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5 
11
5-
02
-0
6 
重
型

機
車
 
NS
F-
22
77
 
莊
○
成
 

光
陽
 

灰
 

20
22
 
11
1 

SE
22
BP
-2
08
37
6 

無
 

無
 

南
屯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PG
60
13
5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22
3 

6 
11
5-
02
-0
6 
重
型

機
車
 
83
5-
NS
Q 

蔡
○
叡
 

山
葉
 

白
 

20
13
 
12
4 

E3
K6
E-
05
58
31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D
40
59
5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3
 

7 
11
5-
02
-0
7 
重
型

機
車
 
71
0-
JF
A 

盧
○
威
 

三
陽
 

黑
 

20
10
 
11
1 

LU
02
94
50
 

無
 

無
 

公
益
所
 

註
銷
 

GW
01
99
98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8 
11
5-
02
-0
8 
重
型

機
車
 
NA
A-
77
66
 
劉
○
睿
 

PI
AG
GI
O 
藍
 

20
15
 
12
4 

RP
8M
82
31
1F
V0
01
11
5 
無
 

無
 

繼
中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QE
30
37
1 

高
雄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22
3 

9 
11
5-
02
-0
9 
重
型

機
車
 
G6
H-
55
3 

林
○
卿
 

光
陽
 

黑
 

20
05
 
71
 

SD
15
EB
-2
03
75
7 

有
 

無
 

南
屯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PH
10
03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10
 
11
5-
02
-0
9 
重
型

機
車
 
MW
R-
97
17
 
林
○
葶
 

光
陽
 

棕
 

20
19
 
11
1 

SE
22
BK
-2
04
38
6 

無
 

無
 

南
屯
所
 

註
銷
 

G4
PH
G8
01
3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3
 

11
 
11
5-
02
-1
0 
重
型

機
車
 
MV
T-
95
99
 
鄒
○
中
 

三
陽
 

藍
 

20
18
 
12
4 

DY
74
48
58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2
65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12
 
11
5-
02
-1
0 
重
型

機
車
 
58
7-
HQ
P 

温
○
蘋
 

山
葉
 

黑
深
灰
 2
01
1 

10
1 

E3
B9
E-
41
56
76
 

無
 

無
 

公
益
所
 

註
銷
 

GX
01
83
09
0 

花
蓮
監
理
站
 

11
50
22
3 

13
 
11
5-
02
-1
1 
重
型

機
車
 
G5
Y-
20
8 

蘇
○
倫
 

山
葉
 

銀
 

20
05
 
12
4 

E3
79
E-
10
05
53
 

無
 

無
 

協
和
所
 

註
銷
 

G6
RD
10
47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02
 

14
 
11
5-
02
-1
1 
重
型

機
車
 
XM
8-
36
3 

蘇
○
勝
 

山
葉
 

銀
 

20
04
 
12
5 

5N
W-
31
67
02
 

無
 

無
 

春
社
所
 

註
銷
 

G4
OF
90
06
9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30
2 

15
 
11
5-
02
-1
2 
重
型

機
車
 
J8
E-
12
3 

馬
○
偉
 

光
陽
 

銀
 

20
05
 
12
4 

SA
25
GJ
-1
05
89
2 

無
 

無
 

春
社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OD
20
24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02
 

16
 
11
5-
02
-1
2 
重
型

機
車
 
MU
B-
62
51
 
林
○
詮
 

山
葉
 

深
灰
 

20
18
 
11
3 

E3
1G
E-
09
47
78
 

無
 

無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F
30
15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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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5-
02
-1
3 
重
型

機
車
 
P9
H-
97
7 

薛
○
吉
 

三
陽
 

銀
 

20
06
 
10
1 

KK
39
05
99
 

無
 

無
 

立
德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PE
30
06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02
 

18
 
11
5-
02
-1
3 
重
型

機
車
 
02
1-
NZ
M 

楊
○
嘉
 

山
葉
 

黑
(銀

) 
20
13
 
12
4 

E3
B8
E-
66
01
88
R 

無
 

無
 

健
康
所
 

註
銷
 

GX
01
22
95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02
 

19
 
11
5-
02
-1
3 
重
型

機
車
 
HE
3-
54
2 

李
○
鳳
 

光
陽
 

銀
 

20
01
 
12
4 

SD
25
KB
-1
14
14
2 

無
 

無
 

春
社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OD
10
37
3 

苗
栗
監
理
站
 

11
50
30
2 

20
 
11
5-
02
-1
7 
重
型

機
車
 
YJ
W-
76
7 

郭
○
輝
 

三
陽
 

紅
 

20
00
 
12
4 

RG
09
73
77
 

無
 

無
 

市
政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NF
61
36
7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30
5 

21
 
11
5-
02
-1
7 
重
型

機
車
 
58
0-
GV
K 

陳
○
宗
 

山
葉
 

白
 

20
10
 
12
4 

E3
B8
E-
41
61
52
 

無
 

無
 

繼
中
所
 

註
銷
 

GW
02
30
30
3 

臺
北
區
監
理
所
 1
15
03
05
 

22
 
11
5-
02
-2
2 
重
型

機
車
 
82
6-
NA
R 

好
○
機
○

行
 

光
陽
 

藍
白
 

20
13
 
11
1 

SE
22
AC
-4
06
34
2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D
40
63
0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1
15
03
10
 

23
 
11
5-
02
-2
2 
重
型

機
車
 
MU
B-
00
31
 
許
○
慈
 

光
陽
 

灰
 

20
18
 
12
4 

SJ
25
KS
-1
33
72
2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30
76
5 

新
營
監
理
站
 

11
50
31
0 

24
 
11
5-
02
-2
4 
重
型

機
車
 
XM
6-
62
9 

吳
○
毅
 

三
陽
 

紅
 

20
04
 
12
5 

KC
43
50
97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E
40
82
9 

東
勢
監
理
分
站
 1
15
03
10
 

25
 
11
5-
02
-2
4 
重
型

機
車
 
28
5-
GV
Y 

謝
○
霖
 

山
葉
 

黑
 

20
11
 
12
4 

E3
B2
E-
44
08
69
 

無
 

無
 

南
屯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PE
00
31
7 

高
雄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31
0 

26
 
11
5-
02
-2
8 
重
型

機
車
 
62
1-
DU
A 

陳
○
進
 

三
陽
 

黑
 

20
08
 
10
1 

KK
97
13
86
 

無
 

無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D
21
56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31
3 

27
 
11
5-
02
-2
8 
重
型

機
車
 
G8
7-
33
0 

張
○
倫
 

三
陽
 

銀
 

20
03
 
10
1 

KK
25
02
33
 

無
 

無
 

立
德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PE
30
08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13
 

28
 
11
5-
02
-2
8 
重
型

機
車
 
ND
T-
52
92
 
林
○
成
 

山
葉
 

深
灰
黑
 2
02
0 

12
4 

E3
X2
E-
10
93
07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4
ME
20
51
2 

恆
春
監
理
分
站
 1
15
03
13
 

29
 
11
5-
02
-2
8 
重
型

機
車
 
00
5-
TB
N 

陳
○
知
 

光
陽
 

黑
紅
 

20
15
 
11
1 

SE
22
AD
-1
04
73
8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X
00
06
45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13
 

30
 
11
5-
02
-2
8 
輕
型

機
車
 
TA
V-
16
2 

張
○
坤
 

光
陽
 

白
 

19
94
 
49
 

GR
1B
7-
15
58
18
 

無
 

無
 

健
康
所
 

註
銷
 

GX
01
73
05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13
 

31
 
11
5-
02
-2
8 
重
型

機
車
 
MG
M-
69
27
 
陳
○
軫
 

三
陽
 

銀
 

20
16
 
10
1 

KX
11
21
77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4
MG
40
05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13
 

32
 
11
5-
02
-2
8 
重
型

機
車
 
MV
S-
60
81
 
黃
○
姿
 

山
葉
 

深
灰
灰
 2
01
8 

12
4 

E3
1R
E-
05
84
37
 

無
 

無
 

大
墩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MH
00
03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13
 

33
 
11
5-
02
-2
8 
輕
型

機
車
 
SZ
W-
10
6 

張
○
得
 

山
葉
 

藍
 

19
94
 
49
 

3X
Y-
50
91
86
 

無
 

無
 

市
政
所
 

註
銷
 

G6
NJ
50
13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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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2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崇
德
場
機
車

3
0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2
-0
2 
重
型

機
車
 
67
5-
BV
L 

台
○
工
○

有
○
公
○
 
山
葉
 

淺
藍
 

20
07
 
12
4 

E3
68
E-
26
09
65
 

有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70
89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3
 

2 
11
5-
02
-0
2 
重
型

機
車
 
07
3-
LP
V 

陳
○
琇
 

光
陽
 

白
 

20
12
 
12
4 

SJ
25
PB
-1
69
22
5 

無
 

無
 

水
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QD
10
71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3
 

3 
11
5-
02
-0
3 
重
型

機
車
 
GJ
G-
79
9 

劉
○
宏
 

光
陽
 

深
綠
 

19
97
 
12
4 

SD
25
AB
-1
16
70
7 

無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X
01
17
56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1
3 

4 
11
5-
02
-0
5 
重
型

機
車
 
6G
D-
82
5 

洪
○
溦
 

光
陽
 

紅
 

20
07
 
10
1 

SG
20
KA
-3
00
88
1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E
40
56
0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21
3 

5 
11
5-
02
-0
7 
重
型

機
車
 
CV
B-
39
5 

邱
○
旺
 

山
葉
 

淺
藍
 

20
05
 
10
1 

5W
C-
21
54
26
 

有
 

無
 

文
昌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NE
50
21
3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22
3 

6 
11
5-
02
-0
7 
輕
型

機
車
 
EW
P-
00
65
 許

○
暐
 

睿
能
 

淺
灰
 

20
20
 
40
0 

RH
MG
SF
T1
0L
00
15
15
9 

無
 

無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E
50
23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7 
11
5-
02
-0
7 
重
型

機
車
 
NV
T-
69
78
 趙

○
宇
 

山
葉
 

黑
 

20
15
 
12
4 

E3
M7
E-
06
47
39
 

無
 

無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E
50
21
9 

新
營
監
理
站
 

11
50
22
3 

8 
11
5-
02
-0
7 
重
型

機
車
 
78
5-
LQ
H 

胡
○
仁
 

山
葉
 

黑
紅
 

20
12
 
10
1 

E3
B9
E-
60
81
90
 

無
 

無
 

文
昌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NE
50
24
5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3
 

9 
11
5-
02
-0
7 
重
型

機
車
 
92
5-
DR
U 

徐
○
巧
 

山
葉
 

黑
 

20
08
 
10
1 

E3
90
E-
38
49
30
 

無
 

無
 

何
安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QG
50
20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10
 
11
5-
02
-0
7 
重
型

機
車
 
30
7-
HC
W 

龍
○
車
○
 
光
陽
 

藍
黑
 

20
09
 
10
1 

SN
20
GA
-1
03
64
9 

無
 

無
 

協
和
所
 

註
銷
 

GY
00
05
00
4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22
3 

11
 
11
5-
02
-0
7 
重
型

機
車
 
LO
F-
21
5 

邱
○
生
 

三
陽
 

淺
藍
 

19
96
 
12
4 

HG
06
91
05
 

無
 

無
 

育
才
所
 

註
銷
 

G2
PF
40
35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12
 
11
5-
02
-0
9 
重
型

機
車
 
NU
S-
87
08
 洪

○
緁
 

三
陽
 

白
 

20
22
 
15
0 

DJ
50
94
02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2
63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3
 

13
 
11
5-
02
-0
9 
重
型

機
車
 
MV
S-
80
68
 曾

○
芬
 

三
陽
 

藍
 

20
08
 
10
1 

KK
98
96
20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70
93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14
 
11
5-
02
-0
9 
重
型

機
車
 
M5
L-
33
8 

吳
○
瑞
○
 
光
陽
 

深
紅
 

20
06
 
12
4 

SA
25
GJ
-1
19
14
3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2
63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15
 
11
5-
02
-0
9 
重
型

機
車
 
CW
7-
91
9 

詹
○
諺
 

三
陽
 

淺
藍
白
 2
00
4 

10
1 

KK
83
58
29
 

無
 

無
 

文
正
所
 

註
銷
 

G2
QF
60
03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3 

16
 
11
5-
02
-1
0 
重
型

機
車
 
17
8-
DD
G 

莊
○
婕
 

山
葉
 

紅
 

20
08
 
10
1 

E3
90
E-
37
36
96
 

無
 

無
 

馬
岡
所
 

註
銷
 

GF
OC
60
09
3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5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夏字第 1 期 

186



17
 
11
5-
02
-1
1 
重
型

機
車
 
KZ
J-
66
8 

耕
○
貿
○

有
○
公
○
 
三
陽
 

藍
 

19
96
 
85
 

AT
14
03
33
 

無
 

無
 

育
才
所
 

註
銷
 

G2
PF
40
38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5
 

18
 
11
5-
02
-1
2 
重
型

機
車
 
MG
M-
31
76
 王

○
輝
 

三
陽
 

紅
 

20
15
 
11
1 

LV
04
93
51
 

無
 

無
 

何
安
所
 

註
銷
 

G6
QG
21
46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5
 

19
 
11
5-
02
-1
5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LA
C-
33
97
 陳

○
樹
 

三
陽
 

黑
灰
 

20
15
 
27
8 

RX
10
14
32
 

無
 

無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E
50
23
6 

麻
豆
監
理
站
 

11
50
30
3 

20
 
11
5-
02
-1
7 
重
型

機
車
 
09
6-
TH
G 

龍
○
車
○
 
光
陽
 

白
 

20
15
 
12
4 

SV
25
AB
-2
11
71
9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D
60
96
3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30
3 

21
 
11
5-
02
-1
9 
重
型

機
車
 
MX
2-
53
1 

李
○
毅
 

三
陽
 

黑
 

20
02
 
12
4 

KC
30
67
93
 

無
 

無
 

水
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QD
00
86
0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30
5 

22
 
11
5-
02
-2
0 
重
型

機
車
 
33
8-
MN
D 

楊
○
圳
 

三
陽
 

灰
 

20
12
 
12
5 

KZ
21
63
50
 

無
 

有
 

永
福
所
 

註
銷
 

G6
ME
30
39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05
 

23
 
11
5-
02
-2
2 
重
型

機
車
 
MB
P-
05
16
 楊

○
文
 

三
陽
 

紅
白
 

20
13
 
12
5 

KZ
26
89
76
 

無
 

無
 

市
政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NG
30
36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05
 

24
 
11
5-
02
-2
2 
重
型

機
車
 
AC
W-
21
86
 廖

○
韋
 

光
陽
 

黃
黑
 

20
12
 
14
9 

SR
30
BB
-3
06
83
9 

無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RE
60
12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05
 

25
 
11
5-
02
-2
2 
重
型

機
車
 
83
9-
JM
J 

陳
○
開
 

三
陽
 

黑
 

20
11
 
12
5 

DY
50
41
79
 

無
 

無
 

水
湳
所
 

註
銷
 

G5
QD
80
21
5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1
15
03
05
 

26
 
11
5-
02
-2
6 
重
型

機
車
 
MQ
S-
15
30
 黃

○
決
 

光
陽
 

橙
黃
白
 2
01
1 

11
1 

SE
22
AC
-2
06
76
8 

無
 

無
 

水
湳
所
 

註
銷
 

G5
QD
20
70
9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31
2 

27
 
11
5-
02
-2
7 
重
型

機
車
 
MH
Y-
18
31
 何

○
曼
 

山
葉
 

深
紅
 

20
16
 
12
4 

E3
W2
E-
02
61
99
 

無
 

無
 

立
人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9A
61
75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12
 

28
 
11
5-
02
-2
7 
重
型

機
車
 
MG
U-
19
09
 褚

○
廷
 

山
葉
 

白
灰
 

20
16
 
12
4 

E3
M7
E-
11
04
40
 

無
 

有
 

立
人
所
 

註
銷
 

G2
OF
10
44
3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31
2 

29
 
11
5-
02
-2
7 
重
型

機
車
 
33
7-
LP
A 

張
○
偉
 

三
陽
 

棕
白
 

20
12
 
11
1 

LT
33
87
65
 

無
 

有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E
20
82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12
 

30
 
11
5-
02
-2
7 
重
型

機
車
 
KY
A-
05
2 

薛
○
玲
 

山
葉
 

白
 

19
96
 
12
5 

4T
F-
03
92
93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20
52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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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2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豐
原
場
機
車

1
2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2
-0
1 
重
型

機
車
 
MY
W-
05
15
 鄭

○
順
 

山
葉
 

白
黑
 

20
18
 
12
4 

E3
X2
E-
08
64
08
 

無
 

無
 

茅
埔
所
 

註
銷
 

GD
MA
50
06
4 

板
橋
監
理
站
 

11
50
21
2 

2 
11
5-
02
-0
4 
重
型

機
車
 
BZ
O-
09
0 

高
○
燕
 

SY
M 

銀
 

19
99
 
12
4 

KN
00
25
70
 

無
 

無
 

豐
東
所
 

註
銷
 

GW
03
00
04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3 

3 
11
5-
02
-0
4 
重
型

機
車
 
KD
L-
11
2 

陳
○
 

KY
MC
O 

綠
 

19
96
 
12
4 

SA
25
AU
-1
13
54
8 

無
 

無
 

豐
東
所
 

註
銷
 

GW
03
00
04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3 

4 
11
5-
02
-0
8 
重
型

機
車
 
NV
F-
19
29
 鄧

○
豪
 

三
陽
 

白
 

20
23
 
12
4 

DD
06
81
72
 

無
 

無
 

翁
子
所
 

酒
駕

(毒
駕
) 
G7
SC
00
08
2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3 

5 
11
5-
02
-0
8 
輕
型

機
車
 
SQ
5-
89
0 

黃
○
勇
 

三
陽
 

紅
 

20
03
 
49
 

ER
26
02
86
 

有
 

無
 

翁
子
所
 

酒
駕

(毒
駕
) 
G7
SC
00
07
4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3 

6 
11
5-
02
-0
8 
重
型

機
車
 
HH
L-
70
6 

張
○
年
 

三
陽
 

黑
 

19
92
 
12
4 

FG
04
28
41
 

無
 

無
 

翁
子
所
 

註
銷
 

G7
SA
90
56
3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3 

7 
11
5-
02
-2
6 
重
型

機
車
 
MP
7-
92
6 

馮
○
宣
 

光
陽
 

銀
 

20
01
 
10
1 

SG
20
AB
-1
43
83
1 

無
 

無
 

豐
東
所
 

酒
駕

(毒
駕
) 
G7
QC
00
16
6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30
9 

8 
11
5-
02
-2
8 
重
型

機
車
 
17
8-
LC
E 

江
○
芳
 

三
陽
 

藍
白
 

20
12
 
12
5 

DY
30
52
31
 

無
 

無
 

東
勢
所
 

酒
駕

(毒
駕
) 
GD
VB
30
16
5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31
2 

9 
11
5-
02
-2
8 
重
型

機
車
 
MA
R-
27
65
 賴

○
遠
 

光
陽
 

深
紅
色
 
20
14
 
12
4 

SJ
25
KB
-3
21
12
1 

無
 

無
 

東
勢
所
 

註
銷
 

GD
VB
30
14
2 

苗
栗
監
理
站
 

11
50
31
2 

10
 
11
5-
02
-2
8 
重
型

機
車
 
31
9-
GV
S 

張
○
香
 

三
陽
 

銀
 

20
10
 
10
1 

KX
01
01
63
 

有
 

無
 

新
社
所
 

酒
駕

(毒
駕
) 
GD
UA
50
06
2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31
2 

11
 
11
5-
02
-2
8 
重
型

機
車
 
ML
J-
95
55
 郭

○
輝
 

山
葉
 

深
紫
灰
 
20
17
 
12
4 

E3
X2
E-
01
01
38
 

無
 

無
 

東
勢
所
 

註
銷
 

GD
VB
40
19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31
2 

12
 
11
5-
02
-2
8 
重
型

機
車
 
32
7-
NU
P 

林
○
清
 

宏
佳
騰
 
深
紅
 

20
15
 
12
4 

T2
5R
01
11
18
 

無
 

無
 

東
勢
所
 

酒
駕

(毒
駕
) 
GD
VB
90
00
8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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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2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屯
區
場
機
車

4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2
-1
3 
重
型

機
車
 
ML
C-
07
99
 黃

○
婷
 

光
陽
 
棕
黑
 
20
16
 
12
4 

SR
25
JC
-1
17
50
5 

無
 

無
 

內
新
所
 

註
銷
 

G8
TB
-0
38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4
 

2 
11
5-
02
-1
3 
重
型

機
車
 
NU
Z-
22
38
 徐

○
煌
 

三
陽
 
灰
 

20
08
 
11
1 

LT
03
74
32
 

無
 

無
 

內
新
所
 

註
銷
 

G8
TC
80
08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4
 

3 
11
5-
02
-1
3 
重
型

機
車
 
76
6-
JH
G 

阮
○
舒
 

三
陽
 
紅
白
 
20
11
 
12
5 

DF
02
18
53
 

無
 

無
 

大
里
所
 

註
銷
 

G8
RB
80
05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4
 

4 
11
5-
02
-1
3 
重
型

機
車
 
AF
C-
21
79
 江

○
原
 

三
陽
 
銀
 

20
14
 
12
5 

KZ
36
06
78
 

無
 

無
 

內
新
所
 

註
銷
 

G8
TC
50
11
4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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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1500336111號 

主旨：展延本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之有效期間。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展延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為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及強

制住院指定醫療機構，有效期間自115年7月31日貣至118年7月30日

止。 

二、指定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及強制住院。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1500329951號 

主旨：展延本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之有效期間。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展延臺中榮民總醫院為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及強制住

院指定醫療機構，有效期間自115年9月6日貣至118年9月5日止。 

二、指定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及強制住院。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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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1500339781號 

主旨：展延及新增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之有效期間。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展延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陳怡伶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

科醫師，指定效期為115年7月4日至121年7月3日。 

二、新增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楊孟凡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

科醫師，指定效期為115年3月24日至121年3月23日。 

三、指定精神專科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精神衛生法、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或其他醫師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本府

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指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1500347971號 

主旨：展延本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之有效期間。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展延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為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

人緊急安置及強制住院指定醫療機構，有效期間自115年7月14日貣至

118年7月13日止。 

二、指定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及強制住院。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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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29929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劉文強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劉文強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BYQ-6927)於115年度違反噪

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

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7】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30228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公示送達吳亯彥君等6位(如清冊)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

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依據噪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於115年度通知吳亯彥君等6位(如清

冊)於指定期限內至指定地點檢驗；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旨

揭通知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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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4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序號 車號 車主 違反條例 未送達原因 

1 MWS-9368 吳亯彥 違反噪音管制法第 13 條 送達之處所不明 

2 MLC-9890 陳奕盛 違反噪音管制法第 13 條 送達之處所不明 

3 NSC-3797 黃柏彰 違反噪音管制法第 13 條 送達之處所不明 

4 PBH-1863 蔡承洋 違反噪音管制法第 13 條 送達之處所不明 

5 911-TEZ 姚思愷 違反噪音管制法第 13 條 送達之處所不明 

6 NBK-3911 陳建樺 違反噪音管制法第 13 條 送達之處所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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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38625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楊義鉉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本局依法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楊義鉉(所有車輛，車牌號碼：AWV-1677)於114年度違反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

明，致其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52】。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39168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陳振諺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本局依法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陳振諺(所有車輛，車牌號碼：7G-0133)於115年度違反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

明，致其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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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66252】。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150032807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200地號土地為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7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200地號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 

二、場址範圍：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200地號，位置詳如航照套繪圖。 

三、場址面積：面積共5,038帄方公尺。  

四、場址座標：如附件航照套繪圖。 

五、場址現況概述：場址區域為工業區公有道路。 

六、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旨揭區域地下水監測井污染物三氯乙烯濃度超出

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七、限制事項：停止飲用或使用地下水，並禁止鑽井使用地下水。 

八、罰則：違反本公告管制事項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1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辦理，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 

九、其他重要事項： 

(一)應配合本局依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5條及第25條採取應變

必要措施或其他適瑝措施之實施。 

(二)如有不服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貣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本局審查

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本局水賥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6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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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 200 地號 

面積：5,038 帄方公尺 

座標(TWD97) 

點位 X 座標 Y 座標 

A 209023 2674644 

B 208987 2674645 

C 209000 2674634 

D 208881 2674389 

E 208895 267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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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150034407號 

主旨：公告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5年河川巡孚隊經營

運作輔導計畫」。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本案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事項如下： 

(一)水環境巡孚範圍之水域生態調查及教育訓練。 

(二)輔導本市河川(水環境)巡孚隊經營及運作。 

(三)辦理水環境巡孚隊環境教育導覽活動。 

(四)辦理水環境巡孚隊志工培訓講習課程。 

(五)巡孚隊關懷訪查作業及輔導巡孚隊落實監督即時通報水岸環境及水

體水賥之污染事件。 

(六)辦理工業園區水環境聯防說明會，建立完善的水環境聯防策略。 

(七)結合企業、學校或團體辦理淨溪(淨灘)及水賥監測活動。 

(八)協助辦理本計畫考核等相關事宜。 

二、自中華民國115年3月10日貣至115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技佳工

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該公司所在地：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2

段407巷20弄39號4樓；臺中辦事處：臺中市烏日區榮和路27號4樓-2。 

三、對本公告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水賥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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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編字第1150083440號 

主旨：修訂「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地政

類)，並自即日貣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及「臺中市政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作業要點」

第4點第2項。 

公告事項：修訂地政類別編號93「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及期限增修刪彙整表 

提報機關：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提報日期：115年3月11日 

類
別 

編
號 

申請案件
項目 

受理機關 會辦機關 核定機關 特定 
程序 
(日) 

辦理 
總期限
(日) 

補正
期限
(日) 

備註 
名稱 

期限
(日) 

名稱 
期限
(日) 

名稱 
期限
(日) 

地
政 

93 
辦理非都
市土地更
正編定 

地政
事務
所 

7 

建管機關、 
稅務機關、 
戶政事務所 
、台電公司 
、台水公司 
、區公所 

43 

臺中市政
府地政局
(核定) 
地政事務
所(通知) 

10 
 

60 15 

1.依據本府地政局109年6
月17日中市地編字第
10900226371號令修正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
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
作業要點」第11點，主
要係為縮短作業期間，
提高行政效率，爰修正
附表1作業期限由合計
130天縮短為60天。 

2.依據本府地政局115年1
月23日中市地編字第
1150001122 號 令 修 正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
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
作業要點」第4、5、7、
8、9、11點附表1、12、
13及14點，主要係經檢
視部分條文及作業流程
未臻完善，並配合中央
主管機關（內政部）近
年發布相關行政函釋，
爰予修正。 

統計：原「地政」類別為162項，本次建議新增0項、修正1項、刪除0項，修訂後「地政」類別共16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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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1009762號 

主旨：公告周晉寬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周晉寬。 

二、執照字號：(115)中市地士字第002471號。 

三、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03011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周晉寬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307號八樓。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904572號 

主旨：公告莊謙地政士申請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符合規定，准予登

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莊謙。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711號。 

三、證書字號：（085）台內地登字第01933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莊謙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中區光復路151號8樓之7。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9年4月23日。 

(二)莊謙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2）中市地士字第000711號」地政士開

業執照，由聯合事務所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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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922672號 

主旨：公告賴文杞地政士申請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符合規定，准予

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賴文杞。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712號。 

三、證書字號：（088）台內地登字第023296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僑興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爽文路965號。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9年4月23日。 

(二)賴文杞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2）中市地士字第000712號」地政士

開業執照，由聯合事務所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931142號 

主旨：公告註銷鄒淑敏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鄒淑敏。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489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仁成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成功二路124號一樓。 

五、註銷原因：死亡。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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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1150090485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張順奇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順奇。 

二、證書字號：（111）中市地估字第000117號（印製編號：B2000013）。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天翼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萬順二街35號。 

五、有效期限至119年3月27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1150094868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林於璋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於璋。 

二、證書字號：（111）中市地估字第000118號（印製編號：B2000014）。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佳駒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25號18樓之1。 

五、有效期限至119年3月28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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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123842號 

主旨：公告註銷詹嘉翔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詹嘉翔。 

二、證書字號：（107）中市經紀字第0180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3月20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123893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淑惠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淑惠。 

二、證書字號：（111）中市經紀字第00255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正鑫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1段186號9樓之4。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3月21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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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147192號 

主旨：公告註銷吳佳縉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吳佳縉。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394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4月4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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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15009269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長蔡慶星等4人之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

優良事實及獎勵令各1份，請查照並刊登公報。 

說明：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3項規定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140392978號 

主旨：核定蔡慶星等4員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如下： 

一、蔡慶星(N12039****) 

(一)現職：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387132300C)，分局長室，分局

長(A401)，警監4階(G34)。 

(二)獎懲：依法晉年功俸一級月支俸710元，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

次獎金(B5B)。 

(三)獎懲事由：前任職本府警察局清水分局期間，執行「第16任總統副

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治安維護及查賄制暴工作，適切處置

各種危安狀況，消弭意外重大治安事件，順利遂行專案任務，功績

卓著(A08)。 

(四)法令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4款。 

(五)執行日期：自本令發布之日生效。 

二、唐惠政(N12418****) 

(一)現職：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387130200C)，偵查第四

隊，隊長(1413)，警正2階(G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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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懲：依法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C2A)。 

(三)獎懲事由：前任職本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組組長期間，執行

「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治安維護及查賄制暴

工作，適切處置各種危安狀況，消弭意外重大治安事件，順利遂行

專案任務，功績卓著(A08)。 

(四)法令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4款。 

(五)執行日期：自本令發布之日生效。 

三、謝尚志(M12208****) 

(一)現職：臺中市政府警察局(387130000C)，保安科，警務正(1491)，

警正2階(G22)。 

(二)獎懲：依法晉年功俸一級月支俸575元，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

次獎金(B5B)。 

(三)獎懲事由：執行「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治安

維護及查賄制暴工作，適切處置各種危安狀況，消弭意外重大治安

事件，順利遂行專案任務，功績卓著(A08)。 

(四)法令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4款。 

(五)執行日期：自本令發布之日生效。 

四、涂嘉佑(L12387****) 

(一)現職：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387132400C)，水湳派出所，警

務員(1455)，警正3階(G23)。 

(二)獎懲：依法晉年功俸一級月支俸500元，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

次獎金(B5B)。 

(三)獎懲事由：前任職本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期間，執行「第16任總

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治安維護及查賄制暴工作，適切

處置各種危安狀況，消弭意外重大治安事件，順利遂行專案任務，

功績卓著(A08)。 

(四)法令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4款。 

(五)執行日期：自本令發布之日生效。 

說明：依據內政部警政署114年8月15日警署人字第11401469146號函、本府警

察局考績委員會114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及本府重大獎懲案件審議委員

會114年第4次會議決議辦理。 

附註： 

一、受考人對於獎懲結果如有異議，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於收

受本令之次日貣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府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提貣復審。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帄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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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csptc.gov.tw）

參考運用。 

正本：蔡分局長慶星、唐隊長惠政、謝警務正尚志、涂警務員嘉佑、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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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長蔡慶星 

本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長蔡慶星前於本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長

任內，於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負責規劃、

指揮及督導轄內（清水、沙鹿及梧棲區）選舉各項安全維護工作。期間

督率所屬縝密策訂應變計畫，妥善運用協勤民力，發揮整體勤務效能，

並強化各項勤務作為，落實執行，有效防處各類可能危害事件。選舉期

間及投開票日瑝日，轄內均未發生重大治安事故，圓滿達成任務，居功

厥偉。 

 

隊長唐惠政 

本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隊長唐惠政前於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

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擔任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組組長，協助規劃及執行

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淨化選前治安、查賄制暴及蒐

證專案工作，其中查賄制暴專案期間破獲賄選案39件、境外勢力介選6

件、選舉賭盤74件、假訊息案件11件及其他妨害選舉案件10件，共移送

320人、羈押5人，成效良好，並獲內政部警政署評列全國甲組第1名，唐

隊長為確保選舉期間全面社會治安與公共秩序穩定，聯合情治單位及選

務、檢察、戶政等機關，共同發揮整體功能，有效掌握各項情資，並根

據先期情蒐所得，策劃執行蒐證等相關有效措施，秉持行政中立，防處

各項非法活動，杒絕金錢、暴力介入選舉，藉以創造安定祥和環境及優

賥乾淨選風，使選舉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警務正謝尚志 

本府警察局保安科警務正謝尚志於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

委員選舉期間，擔任警察局選舉治安維護工作總承辦人，並幕僚襄助局

長策劃、指揮、督導執行全市29區選舉治安維護全般事宜，謝警務正授

命縝密規劃治安相關維護工作，期前全面淨化治安環境，釐清暴力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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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疑雉，杒絕各種暴力活動，防制滋擾選舉治安聚眾、抗議活動及不

法分子藉機蠢動、破壞，妥適處置及各選舉活動、場所安全維護工作，

確實維護選舉治安。由於事前綿密計畫作為，審慎應變處置，完成此艱

難任務，對消弭重大意外事件或變故之發生，維護生命、財產或減少傷

害，確有重大貢獻。 

 

警務員兼所長涂嘉佑 

本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水湳派出所警務員兼所長涂嘉佑前於第16任總

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擔任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組承辦

人，負責規劃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淨化選前治安、查賄

制暴及蒐證專案工作，其中查賄制暴專案期間破獲賄選案39件、境外勢

力介選6件、選舉賭盤74件、假訊息案件11件及其他妨害選舉案件10件，

共移送320人、羈押5人，成效良好，並獲內政部警政署評列全國甲組第1

名，涂所長為確保選舉期間全面社會治安與公共秩序穩定，聯合情治單

位及選務、檢察、戶政等機關，共同發揮整體功能，有效掌握各項情資，

並根據先期情蒐所得，策劃執行蒐證等相關有效措施，秉持行政中立，

防處各項非法活動，杒絕金錢、暴力介入選舉，藉以創造安定祥和環境

及優賥乾淨選風，使選舉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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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150104703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局太帄分局警員陳穎謙違法一案，業經懲戒法院判決：「陳穎謙降壹

級改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懲戒法院115年3月24日115年度清字第9號判決辦理。 

二、如不服旨揭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出

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判決因上訴期間屆滿、未經合法之上訴、瑝事

人捨棄上訴或撤回上訴而確定，並於判決確定證明書送達本府之翌日

貣發生懲戒處分效力。 

三、檢附前開判決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附件另送）、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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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判決 

115年度清字第9號 

移 送  機 關  臺中市政府    設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 

代   表   人  盧秀燕        住同上 

被 付懲戒 人  陳穎謙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帄分局警員 

男性 民國○年○月○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L1248***** 

住臺中市○○區○○街○○巷○○號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臺中市政府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穎謙降壹級改敘。 

    事  實 

一、臺中市政府移送意旨：被付懲戒人陳穎謙任職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下稱臺中市警局）太帄分局警員，其前任職於臺中市警局大甲分局

（下稱大甲分局）期間，未恪遵職孚，有如理由欄一所載之違失行

為，破壞警政機關之聲譽，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規定，

應受懲戒，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

移送懲戒。 

二、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答辯聲明與陳述。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民國109年9月28日貣至114年11月3日止，任職大甲分

局西岐派出所（下稱西岐派出所）警員（114年8月15日因案停職，

同年11月3日復職）期間，為依法令執行公務且具有犯罪偵查法定職

務權限之公務員，有下列違失行為： 

(一)被付懲戒人明知大甲分局取締酒後駕車暨防制危險駕車專案勤務規

劃係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不得洩漏或交付他人，然為使與其私

交甚篤之案外人阮○成能順利規避酒駕臨檢勤務之查緝，竟於：⑴

113年11月16日16時11分至16時12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

LINE）傳送「在黎明陸橋」、「4：30-6：00」等訊息予阮○成；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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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11月26日16時3分許至16時4分許，以LINE傳送「○成哥 今天

晚上有擺攤哦」、「但是地點還不知道」、「先跟你說一下」等訊

息給阮○成；⑶113年12月28日21時34分許，以LINE傳送「○成哥」 

、「不要亂跑哦」、「今天有擺攤」等訊息給阮○成；⑷114年5月6

日16時49分許，以LINE傳送「今晚不要亂跑」之訊息給阮○成，洩

漏大甲分局取締酒後駕車、防制危險駕車、防制毒駕暨分局擴大臨

檢專案勤務規劃之執行時間、地點，以此方式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

之消息，使阮○成得以規避酒駕臨檢，免遭酒駕被查獲之責任。 

(二)被付懲戒人明知非公務機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之規

定，應有特定目的及同條各款之事由，始得蒐集個人資料。165反詐

騙系統帄台(EA)應以查詢公務所需資料為限，且應正確填載查詢條

件，而所查得之金融帳戶資料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規範

之個人資料，竟因阮○成於114年4月14日9時23分許前之某時，委請

其查詢「李○豪」名下金融帳戶是否係涉及詐騙之警示帳戶，先於

同日9時23分許，以LINE傳送「上班查」之訊息給阮○成，應允查

詢，並於同日18時45分許、18時46分許，利用警察得以查詢民眾個

人資料之職務上機會，在西岐派出所利用警用電腦，登入165反詐騙

系統帄台虛偽輸入不知情警員謝○昕所承辦受理之案件編號

「114*******」、「姓名林○燦」、「身分證字號L123******」〔輸

入條件詳如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

6956號卷〕等不實查詢條件，查詢「李○豪」之金融帳戶帳號，並

以此方式登載不實事項於職務上所掌之準公文書，取得「李○豪」

金融帳戶之使用狀態，足生損害於「李○豪」之隱私及警政機關對

於管理公務查詢業務之正確性。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刑事案件偵審程序中坦承不諱，且與

證人阮○成、張○賢、謝○昕證述之情節，及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

歷表、大甲分局局頒取締酒後駕車暨防制危險駕車專案勤務規劃

表、西岐派出所勤務分配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政署應用系統使用紀錄表、被付懲戒人與阮○成之LINE對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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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照片等件〔附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偵審刑事案卷（電子卷）〕，

互核相符，足堪認定。被付懲戒人前揭違失行為，業經宜蘭地檢署

檢察官114年度偵字第6956、8178、8205號貣訴書提貣公訴，臺灣宜

蘭地方法院（下稱宜蘭地院）114年度訴字第924號刑事判決（下稱

刑事第一審判決）認：被付懲戒人就上開違失行為㈠⑴至⑷均係犯

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違失行為㈡係犯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蒐集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均緩刑4年（餘略）確定，則有刑事第一審判

決及宜蘭地院115年1月5日宜院偉刑帄114訴924字第000038號函附

卷可參，是被付懲戒人有併犯刑罰法律之違失事實，自堪認定。 

三、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

條、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誠亯及絕對保孚政府機關機密義務之旨，屬

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違失行為。被付懲戒人身為警察人員，依

警察法第2條規定，負有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

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職責，及職司同法第9條第3款協助偵查犯罪，

應堅孚警察人員本分，不得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及利用執行職務上

機會，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以維護政府機關之紀律及形象，其竟知

法犯法而為之，足生損害於警政機關於酒駕臨檢勤務之執行、管理

公務查詢業務之正確性，及亰害人民之資訊隱私權，使民眾喪失對

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尊重及亯賴，為維護公務紀律，有懲戒之必要。

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本院調閱之偵審刑事案卷（電子卷），

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被付懲戒人上開各違

失行為，相互具有時間、事務本賥上及內部、外部的關聯性，應予

以合併觀察、綜合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茲審酌被付懲戒人

係警察人員，應依法行事，恪孚職責，以維護政府機關之紀律及形

象，其竟輕忽上開職責，率為前述違失行為，對警政機關職務執行、

公務查詢業務之管理及民眾資訊隱私權之亰害，損害公務員形象及

機關亯譽之程度，兼衡被付懲戒人於刑事案件審理中坦承違失行

為，已知反省悔悟之態度，如卷附被付懲戒人之警察人員人事資料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夏字第 1 期 

 213 

簡歷表及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所載其任職期間之工作表現，以

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

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

款、第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周玫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

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

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

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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